
國家教育研究院

師資培育法規之比較研究：
以英、法、美、德、日、韓為例

研 究 報 告

研究主持人：曾大千（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陳炫任（國立嘉義大學助理教授）

研 究 助 理：伊象菁〈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
林佳穎〈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
蘇上惠〈國家教育研究院專案助理〉

研究期程：民國 101 年 3 月至民國 101 年 8 月

執行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計 畫 編 號

NAER-101-06-C-2-02-00-1-09





i

師資培育法規之比較研究：
以英、法、美、德、日、韓為例

摘要

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係我國教改浪潮中的主要改革重點之一，相關法制在朝向多元

化變革之架構下，均不外期盼培育優質師資，以藉此達成其他教育改革的理想。就我國

師培法制而言，既有的《師範教育法》於1994年修正名稱及全文而成為《師資培育法》，

並自此邁入開放多元的師資培育模式，然因同時遭逢少子女化之現實衝擊，致使師資生

畢業後的任教機會大幅緊縮，從而影響師資培育士氣及優秀人才進入中小學教育職場之

意願。故於2011年之《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乃將「精緻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列

入未來十年的重大教育政策之一，並預計藉由《師資培育法》之研修，落實精緻師資培

育素質的行動目標。據此，本研究將針對英、法、美、德、日、韓等國之師培法規進行

分析比較，期能借鏡他山之石，以分就師資生甄選、職前教育、檢定實習定位及在職進

修發展等面向，對我國即將啟動的《師資培育法》修法工程提出具體建議。

綜合而論，本研究歸結前揭六國師資培育法規內涵及其主要特色，茲有英國之設定

師資生入學標準、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培育管道、多元教育實習制度、教師執業登記與

換證制度，法國之師培碩士化與合流培育模式、非外加式職前教育實習、嚴謹的二階段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職前企業實習或實地實習制度，美國之法律明定教師基本能力、多

元化的師資培育課程、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主管機關負有評鑑之責，德國之二

階段修讀體系與雙專長課程、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職前教育、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教師身分定位與試用制度，日本之寬鬆的職前教育實習與教育公務員初任實習制

度、種類多樣化之教師證照、教師證照管理更新與在職進修制度、分區辦理之教師甄試、

法規體系之嚴整性，及韓國之教育實習寬鬆化、教師證照多元化、結合教師在職進修之

證照分級制度、封閉式之小學師資培育模式等25項。據此，渠對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可供

參酌之處，約可再行分項羅列如下；惟因各國國情不同，於其融入我國師培相關實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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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之際，仍須就此謹慎兼顧為宜：

一、立即可行性建議

（一）師資培育支持體系主軸面向：鼓勵合流培育（分類檢定）模式、主管機關應負評

鑑之責

（二）師資職前培育主軸面向

1.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認定：明定教師基本能力、鼓勵師培機構規劃雙專長

課程、整體課程規劃應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融合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規定：明定師資生應具之學力門檻

3.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設定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

（三）師資導入輔導主軸面向

1.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單位：由考試院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並適度提高難度

2.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境：整合職前課程發展多元化教育實習模式、建構「融入式

職前教育實習」與「外加式初任教師實習」之二階段實習制度

3.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參照日本法明定證照管理制度

4.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之規範：另可進一步參照韓國法明定「具有相當教學經驗之

大學相關系所專任教師」得取得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證照

（四）教師專業發展主軸面向：教師執業登記制度、教師證照定期換證制度、實踐本位

之在職進修教師分級制度

（五）其他議題主軸面向：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辦理以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師資為目的之碩士班」

二、對我國未來法制之中長期建議

（一）建議於法律中明確將公立學校教師定位為公務員並建置初任教師實習制度

（二）建議於教師法中明定分區辦理公立學校教師甄試之法源依據

（三）建議以彙總規範之方式訂定授權法規以強化體系嚴整性

關鍵詞：師資培育、國際比較、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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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ions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France, Germany,

Japan, Kore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was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of education reforms in

Taiwan. Under the framework toward pluralism, related regulations have focused on

developing teachers of quality,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other education

reforms. The current Teacher Education Act was renamed and reformed in 1994. It ushered

the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into an open, diverse era. However, the low birth rate has

greatly minimiz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 teachers to obtain a full-time teaching position.

It also lessened colleg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get into the education field. Therefore, as

illustrated in the Education Report of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1, refining teac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upcoming ten years in Taiwan.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eacher education

regulations in France, Germany, Japan, Kore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aims at providing suggestions for revising the Teacher Education Act in Taiwan in terms of

screening prospective teachers, pre-service education, student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the contents and features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regulations in the above

six countries are explored. The United Kingdom is noted for its standards of screening

prospective teachers, multiple ways of obtaining master’s degre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diverse student teaching systems, and registration of teacher certification. It is found in France

teacher education at graduate schools, the model of joint training, non-additional pre-service

internship, and serious two-step teacher qualification 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teacher’s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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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is made specific in law. It is also known for its divers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the

scholarship system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ibility of

evaluation. As for Germany, teacher education involves a two-stage system and double major,

per-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that emphasize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trict two-stage

teacher qualification test, positioning of teachers’identity and trial system. Japan has loose

internship, educational public servant trial system, various teacher’s certificates, the

management of renewing teacher’s certificate,teacher’s job test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law system. In Korea, its student teaching is becoming loose, while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eacher’s certificates. The teacher’s certificates in Korea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levels which integrates in-service teachers’further studies and a closed system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we synthesize and list the

parts tha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e need to be selective about what to incorporate into in

Taiwan. Therefore, we divided our suggestions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with suggestions that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immediately; the other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aiwan.

I. Suggestions for immediate use

1. The framework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promoting the model of joint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by the administration

2.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i.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define teachers’basic abilities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emphasizing double expertise and

incorporating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ii.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should set up a threshold for

per-service teachers to possess certain academic abilities to graduate.

iii. Develop teachers for special need students or for other specific ne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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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up a system of scholarship

3. Pre-service counseling

i. The Examination Yuan could be in charge of the teacher certification tests

and make it more challenging.

ii. A good student teaching environment could be built by integrating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to develop a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tudent teaching model. Also, a two-stage student teaching system can be

carried out by establishing integrative student teaching within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and a trial period for first-year teacher.

iii. The issuing and cancellation of teacher’s certificate can refer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certification in the law in Japan.

iv. Regulations regarding interdisciplinary teacher’s certificate can be

established by referring to the law in Korea where full-time faculty in

universities can obtain middle school 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certificate.

4.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registration of teacher’s certificate, regular renewal of

teacher’s certificat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5. Other issues: teacher colleges should be able to offer graduate programs aiming at

developing teacher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chools

II. Suggestions for long-term legal development

1. Make it specific in law that public school teachers are public servant and a trial

internship system should be built.

2. Job tests for public school teaching positions should have their basis in related

teacher law.

3. A reinforced legal system can be achieved by integrating the related law to determine

the auth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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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開放多元師資培育管道後，適逢逐年面臨少子女化衝擊，致使新進教師需求減

少，師資生就任教職機會大幅緊縮，從而影響師資培育士氣及優秀人才投入教職意願；

因此，在2011年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精緻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乃成為我

國未來「黃金十年十大教育政策」之一（教育部，2011a），其中針對「精緻師資培育

素質」行動方案，則預計研修《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師培法」），以期從師資生

甄選、職前教育、檢定實習定位及在職進修發展等各類科師資培育歷程，予以通盤規劃

並提出因應措施（教育部，2011b）。

而為確保教師核心素質，進而規劃、推動師資職前培育、進用、專業發展、獎優汰

劣等具體作為，前揭報告書乃將研訂「師資培育白皮書」，視為擘劃師資培育藍圖、引

領師資培育發展的重要工作（教育部，2011a、2011b）；據此，教育部遂於2011年5月

17日完成《師資培育白皮書（草案）》（教育部，2011c）。然而，白皮書所揭櫫的師

資培育方向與若干立論基礎，卻也隨即引發學者之不同意見並招致部分批評（許純鳳，

2011）；由此可知，精進師培素質雖屬不證自明的共識，但其具體作法卻恐言人人殊。

事實上，在時代變遷與社會多元發展趨勢下，我國的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亦成為

20世紀末教改浪潮中之變革焦點；而無論師資培育制度如何改變，其最終目的均在提升

整體師資素質，並藉此實現教育所欲達成的理想與願景。就法制面向觀之，攸關我國現

代師培制度的基本法規，莫過於《師範教育法》（1979年公布，以下簡稱「師範法」）

及其於1994年修正名稱的《師資培育法》（2005）。師培法公布之初，除即促使師資培

育管道多元化（第4條第1項），更以「儲備式自費培育」取代既有「計劃式公費培育」

制度（第11條第1項）；此外，依據其第7條第2項及第8條第1項之明文，凡欲取得中等

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資格者，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後，均須歷經初檢（取得實習教師

資格）、教育實習一年、複檢（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等三項程序。相較於缺乏初、複檢

的師範法而論，本諸多元開放思維之師培法，期能透過嚴密職前品管獲致中小學師資「質

量兼具」的企圖，實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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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而言，自師培法變革之際，其「多元化」與「自費儲備」等基本原則雖頗獲

各界肯認，惟就其教育實習方案等若干具體規劃，卻亦存在諸多問題與爭議（黃炳煌，

1996）；為因應師資培育暨實習新制所產生的相關問題，教育部乃於1998年成立專案小

組進行通盤檢討，並於2002年7月完成師培法全文修正公布之立法程序。此後，為符應

時代潮流、提升師資培育品質，教育部復於2008年間委託學術機構進行師培法修法專案

研究，期間歷經修法作業小組召開16次工作會議、5場次分區諮詢會議及5場次專案公聽

會，進而形成修正建議草案並於2009年3月提經教育部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會議報告，

而後進而召開專家諮詢會及後續修法會議，終在2010提出最新版之師培法修正草案（引

自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990226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然而，為配合前揭《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及《師資培育白皮書》之基本原則與方

向，師培法修正草案內容乃有重行檢討之必要；而在全球化時代中，世界各國為提升人

力素質與國家競爭力，均致力推動相關教育政策與法案，並以精進師資培育品質為共同

的變革方向之一。例如，英國著重於建立師資培育之大學與中小學之間的夥伴合作關

係，俾建立高效能的師資培育制度管理體系；法國師資培育制度則以「碩士化」為焦點，

並加強大學與師資培育學院在教學相關議題的實務研究發展；美國近年除提升師資生的

入學門檻外，亦強調課堂實教能力並修訂師資培育課程標準、職前最低學歷層級，同時

提升各州師資認證的標準；德國則強調改善師資培育中心學生的遴選方式、加強學生輔

導措施、訂定師資培育標準，以進行教育學科、專門科目與教材教法等課程改革，並同

時強化師資培育大學之評鑑工作；至於日本，其2006年的教師教育改革方案，即在培育

具實踐能力的教師，並積極推動重視績效責任的教師評鑑、教師證照更新制度與強調理

論與實踐結合之教職專業研究所等措施（教育部，2011c）。

值此之際，本研究乃將透過文獻探討、法令分析、專家諮詢與焦點團體等研究過程

與方法，針對英、法、美、德、日、韓等其他國家之師培法規進行綜合分析比較，期能

借鏡他山之石，以分就師資生甄選、職前教育、檢定實習定位及在職進修發展等面向，

對我國即將啟動的《師資培育法》修法工程提出具體建議。循此，本計畫之研究目的計

有下列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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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我國現行師培法之法規體系暨其基本內涵；

（二）比較我國與英、法、美、德、日、韓等國師資培育法規之主要規範內涵；

（三）依據國際比較分析結果與我國師資培育發展需求，提出法令規範上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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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國內就世界各國師資培育制度之研究，文獻數量上應尚稱充足；近三年內，即有「各

國師資培育改革政策之實施與發展」（楊思偉，2010）及「各國師資培育制度與教師素

質現況」（楊深坑、黃嘉莉，2011）等兩本集合多位學者專論之編輯性著作。對照本研

究之六個標的國家而言，渠已針對英、法、美、德、日等五國的師資培育制度有相當完

整的介紹，唯獨闕漏韓國之部分；事實上，不止臺灣對於韓國師資培育的研究本極為有

限（王欣宜，2011），即使在是英文文獻資料（如EBSCOhost）中，亦屬稀少（以teacher

& Korea為關鍵字搜尋，僅有一筆Minho Yeomm與Mark Ginsburg於2007年以韓國、美國

師資培育發展之比較研究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因此，為能對各國師資培育制度及其相

關法規依據有基本認識，以利後續師培法規檢視工作之進行，本研究乃依據國內新近文

獻論述（以2010年之後為主）進行整理；至於臺灣文獻中較為欠缺的韓國部分，則另行

尋求中國大陸地區相關文獻及韓國官方中文文件以為補充。茲依本研究提及之國別為

序，分述其教育制度概況與師資培育制度如次：

一、英國

（一）教育制度概況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簡稱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或不列顛（Britain），通稱英國；係由英格

蘭、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四個國家（就其傳統上之政治地位雖各相當於一個國家，

然以現代國際標準而言，實僅類似州、邦、省等一級行政區域）聯合而成，為採行議會

政治制度的君主立憲國，王國政府所在地為倫敦，但另同時擁有位於貝爾法斯特（北愛

爾蘭），卡地夫（威爾斯）及愛丁堡（蘇格蘭）等其他三個國家級行政機構（維基百科，

2012a）。英國雖包括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與北愛爾蘭等四個主要區域，且各自有

其獨特的教育制度，惟在進行比較研究時，一般通常均以英格蘭（England）為參考點

（方德隆，2003），而在世界主要國家中，英國中央教育行政機關之變化應最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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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英國建立國家教育委員會、1944年成立教育部、1964年改為教育與科學

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 DES）、1992年恢復為教育部、1995年與就業

部合併為教育與就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DfEE）、2001年改

組為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方德隆，2003；王世

英、張鈿富，2007）；2007年6月，將「教育與技能部」及「貿易與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合併重組為三個部會，其中的「孩童、學校與家庭部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DCSF）」及「創新、大學與技能部

（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 DIUS）」均為教育相關部會（王志强、

姜亚洲，2008；姜添輝，2008），惟迄2011年，英國的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又再度改制為

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fE, http://www.education.gov.uk/aboutdfe）。而依據

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英國地方教育行政機構稱為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LEAs），並以地方之郡市議會為地方教育當局。

而依據《1992年教育法》（Education (Schools) Act 1992），英國於1992年9月1日設

立教育標準局（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Ofsted）取代素有盛名的皇家督學處（Her

Majesty’s Inspectorate），係一種獨立於傳統教育行政機關的半官方的行政法人機構

（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Quangos），用以獨立行使職權、避

免政治干預，俾使課程、證照、經費、教育視導及師資培育等督導業務走向專業；此後，

Ofsted的職權日益擴大，除視察公私立學校及保育機構外，亦評鑑地方教育當局、部分

私立學校、教師培訓機構並負責檢視初任教師培育課程（方德隆，2003；王世英、張鈿

富，2007）。

事實上，由於英國地方教育當局的權限已大幅縮減，故傳統上中央與地方教育當局

的伙伴關係遂產生重大轉變，基本上不但有中央集權的發展趨勢，並同時致力於減少地

方教育當局對學校的控制。因此，地方教育當局雖仍可督促所屬學校加強教學、協助學

生成就低落的學校及於必要時解決學校經營不善的問題；然而，中央也警告地方教育當

局不要介入表現優異的學校或減少教育經費的支出。就此而論，隨著地方教育當局權限

之大幅縮減，教育權同時集中於中央並下放到基層學校，故學校行政管理乃有朝向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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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發展契機；在此趨勢下，為促進教學之專業現代化，英國除增加教學助理及技術

支援人員，以協助教師運用科技來教學，校長辦學與教師教學的績效亦將決定其薪資，

以藉此激勵優秀教育人員（方德隆，2003）。

（二）師資培育制度

近三十年來英國的師資培育，無論在政策、制度、課程、實習、檢定、評鑑等方面，

均有相當劇烈的變化；在官方用語上，1994年改用師資培訓（teacher training）取代自1984

年起所使用的師範教育（teacher education）一詞。就法制層面而言，《1988年教育改革

法》（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公布後，學校與教師乃成為主要的改革對象；《1994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94）授權成立師資培育署（Teacher Training Agency, TTA），

以取代1984年設立的師資培育認證委員會，藉此強化教師在職進修與專業發展並加強中

央對於教師素質的管理；《1998年教學與高等教育法》（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8）使師資職前培訓更具彈性而嚴格，以確保新進教師均能熟練所需知識與技能，同

時採用市場機制進行教師年度評鑑以為調薪依據，並依此法於2000年成立教學總會

（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GTC）負責審核教師資格，且強制要求公立中小學教師必須

加入登記，以藉此提升教師專業素質；而依據《2005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05）

之規定，師資培育署（TTA）改組為學校訓練與發展署（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Schools, TDA），仍比照設立認證委員會以對師資培育機構之認證與撤銷認證提出建

議（李奉儒，2011）。

英國的師資培育管道主要可區分為（傳統的）學院本位與（新近的）在職本位兩種

模式，前者係指大學學位（Bachelor of Education, B.Ed.; Bachelor of Arts, B.A.; Bachelor of

Science, B.Sc.）或學士後教育證書（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PGCE）途徑；

後者則為在受僱任教於學校且支領薪資之同時，藉由接受具豐富經驗教師的指導或並至

大學或高等教育學院上課之方式，以完成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具體而言，前揭教育學士

（B.Ed.）學位之師資培育機構係設於一般大學中的教育學院，修習者可同時取得教育學

士學位及合格教師職前培育資格（學程可進一步區分為小學與中學教師兩種）；至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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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獲得合格教師地位的文學士（B.A.）及理學士（B.Sc.）學位課程之規定亦同，惟其

培育數量均已逐漸減少，故高等教育機構在師資培育上的地位已實質降低（李奉儒，

2011）。英國於1988年推動的「學士後教育證書」師資培育模式，係由各大學、高等教

育學院及空中大學所提供，並以發展教學技能為課程重點；其亦區分為小學及中學教師

兩種學程，除為期一年的全時修讀者外，亦有以部分時間修讀兩年者（李奉儒，2011）。

除前述學院本位的傳統師資培育模式外，學校本位培訓模式（school-based initial

training scheme）則強調中小學的教學實務經驗，並於1993年開始實施「以學校為中心

的師資培育」（School-Centred Initial Teacher Training, SCITT），在經過嚴格挑選及以

契約規範相互間關係的程序下，由學院及鄰近中小學組織成立六個聯盟（consortia）招

收具學士學位之師資生，以安排一年的全時課程使其具備合格教師資格，大多數完成培

訓者並可由高等教育機構授予學士後教育證書。在此等新近的師資培訓模式中，大幅增

加中小學在師資培育中的功能，且其課程亦無須經由高等教育機構之認可。有關其中與

我國師培法內容最具核心關連的師資生資格、職前課程與實習及教師證照授予條件，茲

分別簡要整理如下（李奉儒，2011；翁福元，2010）：

1.師資生資格

申請人在其中等教育普通證書（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的英文及數學成績，至少要達到C級以上；若欲修習的是小學或7歲～14歲階段之教師學

程，則其科學成績亦需達此標準。

2.職前課程與實習

1997年，英國首度提出《師資職前培育國定課程》（ITT National Curriculum），要

求小學英文與數學教師必須依此培育；並陸續納入小學科學及中學英文、數學、科學等

科目教師之培育規定，並另針對小學英文、數學教師增加國家語文與數學策略之課程要

求。而如前所述，英國的師資培育已轉變成以中小學教學實務經驗為中心之模式，故強

調所有師資訓練課程均需包括教育實習在內；在教育實習課程中，所有師資生至少必須

在兩所以上的學校實習，且均要在班級中實地觀摩教學及被教。其實習時間為（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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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位管道：四年制者至少160日（32週）、二年制及三年制者至少120日（24週）；（2）

學士後教育證書管道：中等學程至少120日（24週）、小學學程至少90日（18週）；（3）

在職本位培育管道：由各該方案自行決定。

此外，依據《1998年教學與高等教育法》之規定，針對所有在1999年5月後獲得合

格教師資格的新任教師，均須安排一位「導入輔導教師」指導其教學，且每位新進教師

均須完成為期三個學季（相當於一學年）的導入期訓練，方能在中小學繼續任教。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除前述必要課程與教育實習外，2001年5月起，所有要取得合格教師資格者，必須

在師資培育課程結束前先通過語文、數學測驗；後又規定，2002年5月起，須通過數學、

語文及資訊傳播科技等三種測驗。而當其符合《任教資格：師資職前培訓要求與合格教

師地位專業標準》中所規定的各項要件後，則由師資培育機構向教育部推薦並交由教學

總會核發教師證書；待其獲得中小學教職且通過一年的導入期訓練後，再向教學總會登

記成為真正的合格教師。

英國在師資培育機構認證與評鑑的實務運作下，不同師資培育機構的入學要求、課

程架構與實習內容，均各自存在相當程度的發展差異與特色；唯一共同之處，即在於有

效引導師資生達到合格教師所須具備的各項標準。

二、法國

（一）教育制度概況

法國全名法蘭西（第五）共和國（Republique française），是一個位於歐洲西部的

半議會制半總統制國家；其教育制度可分為初等教育（enseignement primaire）、中等教

育（enseignement secondaire）、高等教育（enseignement superieur）三個階段，在初等、

中等教育階段係以公立學校為主，至於高等教育則兼有公立及私立。法國要求6歲兒童

必須進入小學就讀，小學畢業後則繼續就讀4年初中（college）及3年高中（lycee），若

通過高中畢業會考取得高中文憑，則會自動分發就讀大學；惟大學一年級結束前會再舉

行考試，通過者方可升入大學二年級，未通過者則需退學（維基百科，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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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教育行政體系，大致偏向中央集權且具嚴格之階級性，在教育與訓練方面之

政策制訂、課程內容、職業訓練類別及相關系列職種、文憑種類與職位等級、教師聘用

與監督考核及各類考試等，均屬於中央權限；教育部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其與大

學部（Ministére des Universités）合而為一，部長亦為同一人，全國又區分為28個教育行

政區（大學區，Académie），為教育部在地區的辦事處；一個大學區含一個至數個地區

（région）、大學區之下則為府區（département）。依據1833年基宙法（la loi Guizot）

之強制規定，社區應設小學、府區應設師範學校，且教師應具備教師證書；1905年，確

立教會與學校教育分離，國家則依據契約補助私立學校。在1982年的教育改革中，教育

事務歸屬中央集權之典型代表的法國，終於不敵世界潮流及地方長期抗爭而實施地方分

權；依據相關教育法律之規定，中央辦理高等教育、地區與大學區辦理高中、府區與社

區則負責辦理初中、小學與特殊教育，但為確保全國一致的教育品質，有關全國教育政

策及各級教師培育、聘用與支薪，則仍屬中央的權限（林貴美，2003）。

（二）師資培育制度

法國於1795年創立第一所師範學校（Ecole normale），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師資培

育專責學校的國家，1879年為實施義務教育，更在每個省（département）設立男、女師

範學校各一所，並於1883年制定《基佐法》（La Loi Guizot）以為師範教育之法制基礎

（王秋絨，2011；林貴美，2003）。1967年以前，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施予三年專

業訓練，1968年開始招收持有高中文憑的學生施予一年專業訓練，其後於1969年延長為

二年、1979年再延長為三年；均於畢業後須再接受一年的帶班實習，方能取得教師證書。

1985年起，小學師資培育開始改招具有一般教育文憑（DEUG）者再施予二年專業訓練。

此外，在1990年之前，法國的中小學教師係採分流培育，中學師資由高等師範學院與地

區教育中心負責培育；惟法國的獨立專業學院（grandes écoles）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具有

特殊之重要地位，故目前教育專業領域的三所高等師範學院（ecoles normales superieures,

ENS），除係屬師資培育機構外，亦同時肩負國家重要科學研究人才的培育工作（林貴

美，2003；Isabell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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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依據《教育發展導向法》（Loi d’orientation sur l’éducation du 10 juillet 1989）

之規定，已將近有兩百年歷史的師範學院與大學合併為師資培育學院（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ormation des Maîtres，IUFM），俾用以加強師範學院與大學間教授的交

流並提升學生的研究能力。此後，法國則由28所IUFM統籌負責培育幼稚園、小學、初

中、高中之一般教師及技術教師（職業高中與技術高中師資）、體育運動教師與各類特

殊教育教師（林貴美，2003）。近年來，法國為因應歐盟2010年歐洲高等教育區學分學

位的轉化系統，將傳統的IUFM併入大學並實施「碩士化」的師資培育政策；針對此番

改革，法國乃於2005年制定公布《學校前景計畫與發展導向法》（La loi du 23 avril 2005

d’orientation et de programme pour l’avenir de l’École），並依據本法於2007年發布實施《國

家師資培育任務指南》（cahier des charges de la formation des maîtres en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ormation des Maîtres），轉由一般大學負責中小學師資培育工作，而形

成與英、美兩國大致相同之制度；惟因其仍有四所高等師範學院，故亦同時與德國成為

世界上僅存之有獨立師範學院的國家（王秋絨，2011）。

歸納而言，法國於1990年創立IUFM以前，因同時存在不同的師資培育機構，且中

小學教師係採取分流培育方式，故可謂為多元培育時期；1990年～2009年期間，《教育

發展導向法》（第17條）規定在每一個大學區設置一所IUFM負責培育中小學教師，以

加蓋式專業課程將師資學歷提升到大學畢業後再外加兩年專業教育，並將中小學教師合

流培育、齊一中小學教師專業地位，而使法國進入一元化師資培育時期。2010年迄今，

因IUFM已於2008年底依《學校前景計畫與發展導向法》（第45條、第85條）的規定，

併入學區內之大學而成為其學院之一，且併入大學的師資培育課程要求師資生取得學士

（licence）學位後，須再修讀一般大學的教育碩士或大學內的IUFM碩士（均為兩年），

故可更進一步稱為碩士培育階段。茲將法國目前制度中之師資生資格、職前課程與實

習、教師證照授予條件等相關內容，簡要整理如下（王秋絨，2011；林貴美，2003；黃

照耘，2010）：

1.師資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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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法國的中小學師資培育係以一般大學中的IUFM所提供之碩士學位為主，但特

殊教育師資部分，亦有其他特定訓練機構得以培育。而在師資生的甄選上，則以性向、

態度、知識為其主要條件；具體而言，IUFM之師培生除須擁有一般大學畢或同等學歷

（高中畢業後再加三年之大專教育或已在大學高階段或職業教育訓練的在校生）的學歷

基本條件外，參加甄選者並需附實習證明，以證明其具備擔任教師之性向、態度與興趣，

評審上則以申請者的書面資料及口試成績為主。此外，目前法國已不再採行無條件的公

費培育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申請式的獎助學金，但因師資生在第一年申請時具有極高的

通過率，故亦吸引眾多欲擔任教職者前往入學。

2.職前課程與實習

法國的師資培育課程必須符合《國家師資培育任務指南》的十項基本能力，故所有

大學的IUFM學院都會據此設計課程，再由高等教育研究評鑑處（Agence d'E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AERES, 2008年成立）予以核可。一般而言，

大學在學士階段會先開設諸如科學知識、教育史、教學法、教育專業與教育行政服務專

業等四個領域的課程，以提供將來想從事教職的學生選修；在IUFM碩士階段，其一年

級課程係以教育專業理論（486小時及選修，另安排觀察、見習）為主、碩二課程則以

實習為主（除480小時的教育專業理論外，安排責任實習288小時及企業實習）。此外，

基於理論、實務並重及促進互動之考量，大學IUFM學院與實習的中小學在師資培育過

程中亦須共同參與。

目前法國的教育實習已由2年延長為3年，而包括畢業前2年（碩士課程）的教學、

企業實習與畢業後的1年實習，然原導入階段之支薪實習則被取消；新制IUFM學院的實

習包括學校實務實習及企業實習二種，小學教師在IUFM的第2年要有2星期的實務訓

練，中學教師則是第1年4個星期、第2年2個星期，企業實習則至少3個星期。其中，碩

二之責任實習至少288小時（任教體育至少360小時；欲教外語者，應在該母語國居住4

週以上），其實習成果並將由實習評量小組撰寫成「實習情況報告」，以做為評定是否

可成為合格教師的條件之一。依據《國家師資培育任務指南》之規定，其實習內容如下：



13

（1）教學性向試探實習：為了使欲進入IUFM碩士師資培育者真正瞭解自我職業性向，

其須於學士或準備甄試階段進行教室觀察實習，並成為IUFM入學甄試的證明檔案

之一。

（2）漸進式的教育實習：師資生（碩士階段）需在就讀學校區內任何一所公立中小學

進行觀察實習、見習及至少288小時的全時責任實習，畢業後第1年（考上初等或

中等教師資格者）除至少要上50小時的IUFM課程外，另應在職責任實習4週，第2

年則須有2週的在職責任實習。

（3）企業實習：為確保教師具有引導學生認識社會經濟現況、就業市場及行業之能力，

所有人均須經過三週的企業實習，方得獲得正式任教之資格。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法國的中小學教師為公務人員，除嗣後不適任者外，一經任用之小學教師可在職至

55歲、中學教師則可直到60歲退休，故乃藉由嚴格的國家公務人員考試以確保教師素

質。師資生在碩士第二年時，即須通過教育部所舉辦的筆試（第一學期初）及口試（第

二學期末），才能取得教師任用資格；具體而言，其獲得證書的主要條件包括（1）修

畢IUFM二年課程或取得教師資格受聘後再以在職進修取得碩士者；（2）通過二次嚴格

的國家考試，通過第一次者（修完IUFM第1年課程）稱為實習老師，通過第二次者（修

完IUFM第2年課程）則為實習公務人員；（3）經由口試及實習報告的審核。獲得合格

教師證書後之第1年為實習公務人員（Fonctionaiu tagiaire）、第2年以後則得成為正式公

務人員。進一步而言，法國的教師資格考試要求極高程度的學術知識（教育部駐法國臺

北代表處文化組，2012），其證照取得須先經過兩次教師會考之筆試，筆試通過後再由

師資資格授予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官員、教育部督學、大學區督學及區域性教育督學）

進行兩次口試（含實習文件之審查），全部通過者方能授予正式教師資格。法國新制碩

士師資培育制度以多元、儲才方式取代既有之計劃式培育，故於碩士第二階段時成立師

資授予資格委員會負責審核教師的正式資格；之後，中學及小學教師資格名單將被分別

送到教育部與大學區，再由其依據會考成績、所填（六個）志願區順序、任教科目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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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及任教年資與教學經驗等計算積分，進行中小學教師之分發任用。

三、美國

（一）教育制度概況

美國全稱為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係由50個州和一

個聯邦地區所組成的聯邦共和立憲國家；在美國，教育管理是州或地方政府的責任，但

聯邦政府（教育部）卻亦透過補助金之方式發揮相當程度的實質影響。美國從幼兒園到

12年級的（K-12）均由公立學校提供免費義務教育（18歲畢業，但有許多州允許16歲以

上的學生離校），家長亦可選擇在家教育或安排子女至教會或私立學校接受教育；高中

畢業後，學生可選擇繼續就讀公立或私立大學；美國的高等教育極其發達，全美保守估

計約有多達3,400所大學（維基百科，2012c）。

依據1791年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第10條）之規定，除國防、外交、外貿、司法、

安全與州際商業協調等事務係由聯邦政府負責外，其餘權限均保留予各州政府；因此，

教育事務在美國係歸地方權限。此等憲法規定雖與德國類似，但美國各州教育委員會及

其教育廳（Dept. of Education）等州級教育行政機關，其對教育相關事務之管轄幅度並

不若德國各邦教育廳完備，故通常僅掌握制定核發中小學教學與行政人員證書之標準、

學生畢業資格條件等較為基本的項目，其餘權限則常授權由地方學區教育委員會（local

school boards）負責。然而，美國的地方學區（school districts）係執行各州教育政策的

最基層單位，故其乃屬州級而非地方之教育行政單位；此外，因其經費並非來自地方政

府，且學區範圍與城、鎮、鄉界常不一致，故均奉行州教育廳之教育政策而常與地方政

府保持一定距離（蔡清華，2003）。以師資培育相關教育權限而言，州政府就課程內涵、

教師資格、評量方式及其他教育事務均有決定之權限（Nieto, 2010），故各州在規範上

亦均不免存在差異。

及至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Sputnik號人造衛星，而首次在太空競賽中超越美國，美

國遂於1958年制定《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 1958），並

以專案方式補助各州中小學加強數學、自然與外語等科目的教學，此乃開啟美國聯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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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介入中小學教育內容之先河，日後美國聯邦政府即常為貫徹某項政策，以專案方式直

接補助中小學，也因此擴增了聯邦政府在教育事務上的權限。1964年，美國國會進一步

通過《經濟機會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1964），其中即以針對文化與經濟不

利家庭的子女實施免費學前教育（pre-Kindergarten education, 4～5歲、為期1年）之「起

點計畫（Head Start Program）」最為著名，期藉此強化標的孩童就讀小學的學習準備度

（readiness for learning），使能促進有效之學習（蔡清華，2003）。

1965年所制定通過的《初等與中等教育法》（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ESEA, 1965），實質上即為聯邦政府企圖消滅貧窮的社會政策之一；聯邦依據各學

區貧窮家庭子女的人數進行專款補助，以期改善學校教育並進而達成改善社會的有效途

徑。1968年，ESEA增修第七章（Title Ⅶ）《雙語教育法》（Bilingual Education Act），

以運用聯邦經費協助新移民家庭中英語能力有限的中小學子女開設雙與教育課程，以免

其在語言學習的過渡階段影響其他學科之學習成效。然而，此一法案是否會協助新移民

早日融入美語環境抑或促成其繼續母語而學習，卻仍一直存在爭議（蔡清華，2003）。

2001年，ESEA更大幅修正為頗負盛名的《沒有孩子落後法》（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其除要求教師應至少具備碩士學位、完整取得州政府規定的任教

學科執照、能證明具備任教學科之專業能力外，並希望針對學生進行基線評估（baseline

assessment），俾在「高合格教師」的高效能教學下，使學生之學業成就亦能獲得適當

而逐步的進步（鄭勝耀，2011）。事實上，NCLB堪稱為美國當前最重要的教育法案，

其在強調教育改革應強調績效責任（accountablility）之同時，更賦予各州、學區與中小

學更大的彈性空間；此外，本法亦要求各州教育行政機關捨棄以往「不提供經費補助」

的消極策略，而改以積極撤換不適任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強制手段，以希望藉此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蔡清華，2003）。

（二）師資培育制度

美國師資職前培育最早由相當於中學階段的師範學校（normal schools）負責，其於

19世紀中逐漸延長修習年數，演變成如大一～大三或大四的大學層級（黃源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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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轉型為師範學院（terchers’colleges）；20世紀50年代後，為提供退伍軍人就讀大學之

機會，其再度擴充功能而成為培育各種專業人才的教學型州立綜合大學。而由於其在創

設師範學校之初，本係以培育各該地區的中小學師資而顧及地理分布，故目前校名中存

在東、西、南、北、中等方位名稱的州立大學，大致上均是這些由師範學院改制而成的

州立大學（蔡清華，2003）。

事實上，因受到殖民地時期由婦女擔任教職以降低成本的歷史因素影響，美國中小

學教師與其他專業行業相較，其薪資一向不高故而致使優秀人才不願意投身教職。1983

年，美國「全國優質教育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CEE）公布一份名為《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其不但正式揭開

美國近20年的教育改革，世界各國亦莫不受其影響；在此一引發各界廣泛注意的報告

中，即針對美國教育之缺失提出下列七項教學方面之建議：（1）提升修習師資培育學

程者的素質；（2）提高教師薪資以使教職具有競爭力；（3）教師每年聘約期程應延長

為11個月，以方便教師檢討與準備課程；（4）建立教師職級制度；（5）擴充教育人員

之人才庫；（6）提供各種誘因以吸引優秀人才投身教職；（7）設置顧問級教師（master

teachers）以協助設計師資培育學程與督導試用教師（蔡清華，2003；NCEE, 1983）。

1994年起，全美教學與美國未來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 NCTAF）針對美國教育成效不佳的核心問題進行為期兩年之研究，結

果發現在美國教育改革成效不彰的七項原因（對學生學業表現期望不高、對師資素質之

要求常因需求量大而無法落實、師資培育過程有明顯缺失、教師徵聘作業未見周延、初

任教師之輔導不足、缺乏對專業知能的專業發展與獎勵機制、學校運作方式失當致使學

生挫折比成功經驗多）中，即多可歸咎於師資問題。因此，本報告乃以師資培育素質為

主針對美國教育提出嚴肅面對學生與師資素質的標準、重建師資培育與專業發展、調整

教師徵聘作業以覓得合格教師、解聘不適任教師並鼓勵與獎勵教師知能、建立以促成師

生成功為目標的學校組織等五項建議（蔡清華，2003；鄭勝耀，2011；NCTAF, 1996）。

時至今日，美國的師資培育管道大至可區分為傳統（traditional）與非傳統途徑

（alternative route）二者，前者係由教育學院針對大學階段提供為期四年的師資培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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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案，並以學科知識與教學方法為主要內容；後者則屬學士後培育模式，故偏重教材

教法與教學現場的經驗累積，並強調證照取得、初任教師第一年的教學視導與嚴格的篩

選機制，以使其符合高表現標準。其大致上以一般大學與學院、學區、地區性教育中心

及州教育廳等四者為運作執行之負責單位（以2005年為例，其比例分別為50%、21%、

6%與5%）；2004年，由傳統師資培育機構與非傳統途徑師資培育課程所培育的師資生，

各約為81%與19%，惟後者較之2001年竟有40%的成長幅度。研究也顯示，來自兩種培

育管道的師資生，其於師資職前檢定考試的通過率並無差異（鄭勝耀，2011）。

如前所述，美國在教育事務上因屬典型的地方分權國家，故於師資培育面向，聯邦

法通常僅會針對教師素質進行基本要件之（宣示性）規範；例如，《初等與中等教育法》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與《沒有孩子落後法》（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均強調師資培育政策應以提供高品質（high

quality）、高合格（highly qualified）教師為主軸；《高等教育法》（HEA,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1998 Amendments to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規定教師必須具備基本能

力、專業知識、學科內容知識、其他生活相關領域知識、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學能力、學

生表現評估等六項能力，同時特別強調州要建立能有效評鑑出低表現水準

（low-performing）與高危險（at-risk）的師資培育機構（HEA Title Ⅱ）。

因此，各州教育廳通常設有師資培育認證部門，而基於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風潮，

大多數的州又訂定教師認證上之教師標準或師培摽準，凡是符合標準的大學、學區或其

他教育機構均可培育中小學教師；此外，有些州也承認若干全國性之非政府專業組織的

認可（accreditation）標準，只要通過認證機構評鑑之大學即可培育教師（沈翠蓮，2001；

高薰芳，2002；張新仁、方德隆、邱愛鈴、李芊慧，2007；賴志峰，2003；引自黃源河，

2012）。以2006年為例，有34州（及華盛頓特區）採用全美師資培育認證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NCATE）的師資培育機構認證與人員標

準，要求所有師培生均應擁有教學應具的知識技能、現場經驗與教學臨床實務；有16州

（及Virgin Islands）以州際初任教師評估及支持聯盟（The Interstate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TASC）提出之關鍵知識、專業態度與表現標準來規範初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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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並有6個州允許師資培育機構得任選NCATE或TEAC（Teac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ouncil, 美國教師教育認證委員會）之標準進行認證（鄭勝耀，2011）。以下茲就其師

資生資格、職前課程與實習及教師證照授予條件等，分別簡要整理如下（黃源河，2012；

鄭勝耀，2011）：

1.師資生資格

美國在師資生的甄選上，學業成績（Grade Point Average, GPA）係屬重要之標準；

以加州為例，大學部或碩士班的申請者，除GPA均須在2.67以上（部分大學甚至要求3.0

以上）外，另須具備45個小時的職前實地工作經驗，並建議在中小學擔任助教（teacher

assiatant, TA）或有相關志工服務經驗。

2.職前課程與實習

培育機構會依各州或認證組織之標準提出課程設計，以通過認可並培育師資；師培

生則依各學程要求進行修課、實習並完成學科能力、教育專業等考試；美國的師資培育

課程整合K-12師資學程、中小學不同層級、中等教育不同主修領域教育科目與碩士級基

礎教育理論科目等，惟其具體內容仍視認證機構之標準而定。以2008年NCATE所規定

的初等教育學程標準為例，即包含有兒童發展、學習與動機、課程、教學、評量、專業

主義等五大面向。此外，美國自在1990年代逐漸強調有課堂實教能力的教師，故除理論

課程參觀、實作課程見習之時數要求外，亦強調教育實習（Internship/student teaching）

時的實際教學，俾透過階段性實習（而非最終之集中實習）使與現場產生有效連結。以

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教育實習為例，通常係安排於師資培育

學程的最後一整個學期（至少15週）進行，並區分為基礎證照與進階證照兩個階段：

（1）基礎證照：可分為教育實習I（student teaching I）與教育實習II（student teaching II）

兩個部分（均為三學分），師培生在前者被要求15週內的每一個工作天均須於學

校教學現場（至少應累積300個小時），且其中應有150個小時的試教；至於後者，

則須在實習輔導教師的協助下進行現場教學，時數要求同前。

（2）進階證照：分為行政實習（Internship: Admin/Supervision）、輔導實習（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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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Counseling）、特殊教育實習（Internship: Program Specialist）三種，行政實

習係分別在小學、中學、高中、學區辦公室與其他教育機構等五種場所進行，全

程須至少有320個小時的教學現場經驗，同時並須擁有在受認證學校服務三年的經

驗；輔導實習則又分為學前教育到小學與初中到高中兩部分進行，至少須共累積

300個小時（兩部分之實習均須至少達100個小時），並應在受認證學校擔任全職

教師或相關輔導工作連續2年以上；至於特殊教育實習，則可分為幼兒教育初期、

資賦優異、數學、閱讀等四項專長，至少須累積200個小時，並具備在受認證學校

中進行3年數學或閱讀的教學經驗。

而在基礎證照中的教育實習I、教育實習II與進階證照實習等三階段，師培生均須分

別繳納200美金的學分費，用以支應合作教師（Coop Teacher）及現場輔導教師（On-site

Mentor）之實習輔導費用。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美國在19世紀以前，社區（community）擁有認證（certify）教師的權力；隨著時代

變遷，教師素質管理的權責，逐漸轉移到國家或州的層次；近年來，則更是不再特別強

調個人的表現成就與品質提升，而改以讓師培生能在具高水準的師資培育機構接受專業

教育與發展為訴求。具體而言，申請認證的教師候選人須先取得大學（或學區等其他師

培機構）之推薦，再由州政府認證單位進行認證；而由於各種專長、層級、科目等常合

流培育，故其認證模式與管道可能超過十個（含大學學系主或副修、學士後與碩士後教

育學程、教育碩士學位、地方實務班在職進修模式、國際和平工作隊教育認證模式、緊

急應急證書等），在教育學分、學科知識及教材教法等方面，亦各有不同之要求。

2000年時，有超過20個州在選用教師時，採用InTASC制定的標準以提升初任教師

的基本能力；2006年，即約有接近1,100種不同類型的師資證照考試，並分別有32個州與

10個州使用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或國家評鑑系統（N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s, NES）所提供的測驗評量方式，以為教師資格進行把關。在美國，

有許多州更進一步將教師證照區分為初始教師（an initial/provisional license）、專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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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a professional license）與專家教師（a master teacher designation）三級，故教師證照

亦同時具有專業生涯發展階段之區分作用，就2006年全美的112種初任教師證照觀之，

即有102種要求新任教師需要進行教學實習（student teaching）、99種要求教學實務工作

（pedagogy course work），另有91種要求須先通過州所要求的師資職前測驗。

因此，相對於傳統上教師證照被視為一種最低標準之基本能力而言，美國目前的教

師證照已具有表現本位標準（performance-based standard）的更嚴格意涵，亦即確保初

任教師在更多元的知識、技能的要求下，將更應具備更多樣的教學能力。另一方面，美

國所有全國性的教師證照與培育機構之認證，亦均在逐漸提高其受認證的標準，俾能進

一步取得更多州教育廳之承認，以使其培育且獲認證的合格教師，得以較容易地在不同

州擔任教職。

綜言之，美國聯邦雖未對師資培育直接進行管控，然透過相關公共法案（如前揭

NCLB）及其經費補助措施，亦對各州發揮部分實質引領之效果；此外，在師資培育機

構與教師證照的認證方式運作下，美國的師資培育制度乃不免呈現多元發展之面貌。

四、德國

（一）教育制度概況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簡稱德國，位於歐洲中部，係由

16個邦所組成的議會制聯邦國家，實際上之教育體制因邦而異，其義務教育大致上為

初、中等教育階段的12～13年。小學階段除少數邦為6年（如柏林）外，其餘為4年；在

升入中學階段期間，存在為期兩年的定向階段（Orientierungsstufe），其後依據學生、

家長之意願及學校教師之建議，決定中等教育階段係選擇就讀主幹學校（Hauptschule）、

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文法中學（Gymnasium）。其中，為期約九年的文法中學乃進

入高等教育的必經之路，學校於11到12或13學級的高級部（Gymnasiale Oberstufe）可自

行設計選修形式的「導入階段」，並以高中會考文憑（Abitur）及大學入學為目標。而

依據1976年《聯邦高等教育基準法》（Bundeshochschulrahmengesetz, HRG）規定，德國

將所有具有Hochschule之名的學校均統稱為大學，而放寬高等教育機構的認定範圍（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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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百科，2012d）。

傳統的德國高等教育學位僅有碩士、博士，而無英美學制中的學士學位；而碩士學

位又分為Diplom碩士、Magister碩士和國家考試碩士（Staatsexam）三種。其中，自然科

學、工程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專業等授予Diplom碩士學位，人文科學及部分社會科

學專業則授予Magister碩士學位，師範、法學與醫學等專業則須通過國家考試才能取得

碩士學位，故稱為國家考試碩士（張源泉、余啟名，2012）。換言之，基於德國高等教

育長久以來的固有傳統，其高等教育學制與其他國家並無法完全接軌（謝斐敦，2011）。

1999年，歐洲29國的教育部長或代表在波隆納（Bologna）共同發表宣言，期望2010

年時可以建立一個歐洲共通的高等教育制度，其內容主要包括（1）引進較易理解及可

比較的畢業證書；（2）建立學士3年、碩士2年之二階段修讀體系；（3）引進學分成績

制度（亦即歐洲學分轉換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ECTS）；（4）促進大

學師生與職員的流動；（5）透過合作共同提供資格確認；（6）推動高等教育培育的歐

洲高等教育區（Europäischer Hochschulraum）等，並被稱之為《波隆納宣言》（Bologna-

Erklärung）。而為達成《波隆納宣言》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理念，德國既有的高等教育制

度勢必進行改革，德國「各邦文教部長常設會議」（Ständiger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achland, KMK）乃自2000年起，開始針對學士、碩

士分級學制（gestuftes Studiensystem）及其學分制度與修讀模式，陸續發表諸多共同決

議（謝斐敦，2011）。而由於學士階段的教育目標乃在於使學生獲得第一個具有就業資

格的高等教育畢業證書，故師資生在學士畢業後即可獲得教育學士學位（Bachelor of

Education）；據此，德國的師資培育制度及課程勢須有所因應與調整（張源泉、余啟名，

2012）。

（二）師資培育制度

德國的師資培育制度採取全程監控方式以保證品質，其從高中畢業會考選擇優秀的

學生進入大學，再從優秀的大學生中，挑選出類拔萃者修習師資培育課程；完成課程後

須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再而完成一至二年的實習後尚須參加第二次國家考試，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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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成為合格教師（梁福鎮，2010a）。事實上，早在1826年普魯士所頒布的皇家通諭

（Cicular Recript），即已規定須通過兩次國家考試方能成為合格教師，且兩次考試間並

有長達三年之實習，此項通諭已然奠定德國近二百年來的師資培育制度。1980年，比勒

菲爾德大學（Universität Bielefeld）大學整併其附近的師範高等學校（pädagogische

Hochschule），而成為德國綜合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之始，但在當時基本上係屬行政

服務單位性質，不同於後來將其界定為學術單位（楊深坑，2007）。近年來，隨著科技、

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傳統師資培育制度似乎逐漸無法符合德國的社會期望，進而招

致許多批評；究其原委，除師資培育課程涵蓋不同學科，但卻不受各專門學科重視且大

學內部缺乏協調機制外，職前教育與實習分屬不同機構，然機構間缺乏整合而影響師資

培育品質亦為其因（張源泉、余啟名，2012）。

在德國之大學入學登記時，凡欲從事教職者均可依其志願選擇修習教育學程

（Lehramt）；基本上，其師資培育大致分為（1）基礎學校或初等教育階段教師、（2）

初等教育階段或是中等教育第一階段教師、（3）中等教育第一階段教師、（4）中等教

育第二階段普通類科教師（或文理中學教師）、（5）中等教育第二階段職業類科教師

（或職業學校教師）、（6）特教教師等六種，而不同師資培育類型，其修業年限則分

別為7～9學期不等。而《波隆納宣言》對德國師資培育制度所形成的最大變革，即為引

進「六學期『學士』加四學期『碩士』」的銜接式新學制（konsekutives Studium）；2002

年，KMK在〈引進學士/碩士結構至師資培育〉之決議中指出，只要師資培育過程符合

（1）過去高等校整合式至少二個主修的學制或是學士/碩士的學制；（2）基礎階段或學

士的研讀以學校實務為主；（3）確保7～9個學期的研讀時間（不含實習）；（4）專精

化的研修學程與結業規定；（5）透過國家考試確保國家要求師資培育應具備的條件等

五項標準，各邦即可自行決定採行新制或沿用舊制培育師資。2005年，KMK在以提升

教師素質的前提下，決議重申「各邦可自行決定採用原有方式或學士/碩士二階段之培育

師資架構」及「致力於核心課程與模式化訓練以維持標準化」等兩個重點（KMK, 2002,

2005, 引自謝斐敦，2011）。

然而，因德國高等教育校長會議大力支持將師資培育分為二階段以提升教師素質，



23

故德國未來的師資培育，勢將一改以往在高等校院修習六年的舊制，而遞變成二階段之

修業模式（謝斐敦，2011）。綜而言之，歐盟在《波隆納宣言》後，實施學士/碩士分段

學制並引進歐洲學分轉換系統，以保障歐洲各國教育體制之可比較性與靈活化，致使新

制德國師資培育需至碩士階段方能完成職前教育，並須通過第1次教師資格考試（含第1

次國家考試與大學考試），而後實習兩年再通過第2次國家考試，始得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張源泉、余啟名，2012）。

由於德國為聯邦制國家，師資培育制度之規劃係屬各邦權限，故以下除全國通常之

情形外，原則上乃以巴伐利亞邦（Freistaat Bayern, BY, 首府慕尼黑，土地面積為德國第

一大邦、在人口上為第二大邦）或巴登－符騰堡邦（Baden-Wurttemberg, BW, 首府斯圖

加特，土地面積與人口均為德國第三大邦）的規定為主，簡要整理其師資生資格、職前

課程與實習及教師證照授予條件等如下（張源泉、余啟名，2012；梁福鎮，2010b；謝

斐敦，2011）：

1.師資生資格

原則上，在德國大學或高等學校修讀師資培育課程並無特別限制，凡通過高中畢業

資格會考取得普通高等學校成熟證書（Allgemeinen Hochschulreife）並進入大學者，大

多數的科系都能讓學生自由的修讀「師資培育處」的「師資培育課程」；然而，師資培

育處針對某些科系設有入學人數限制(Numerus clauses)，故有時仍須經過嚴格篩選或長

時間等待。此外，有些邦除前揭入學資格外，尚要求高中文憑成績須達中等以上方可申

請（如BW）；有些則須另經性向測驗或於進入師資培育學程前先在學校見習一段時間，

以決定是否適合從事教師工作。完成學士學位後的師資生，可選擇進入碩士班繼續深

造，而此一階段乃以完成師資培育職前教育為目標（BY師培法第3條第1項），而後才

能參加第一次教師資格考試（第6條第1項），通過後方能進行實習（預備服務期），完

成實習後須再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第5條第1項），並授予教育碩士(Master of Education)

學位；惟各邦規定的畢業考試不盡相同，在BY必須通過第一次教師資格考試（含第一

次國家考試與大學考試）及第二次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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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前課程與實習

為確保修畢教育學程者有能力達到就業市場要求，並符合《波隆那宣言》有關建立

歐洲高等教育區品質之內涵，德國在1998年《聯邦大學基準法》修正條文第九條中，即

已規定聯邦與各邦必須共同負責保證各大學學位、考試與資格間之等值與相互承認與轉

銜；2002年，KMK透過《德國跨越各邦與各大學之品質保證之未來發展》之決議，決

定建立認證制度並於2005年立法成立德國學程認證基金會（Stiftung zur Akkreditierung

von Studiengänge in Deutschland），並交由基金會所認證的執行單位實際負責考評師資

培育學程，以藉此維繫師資培育學程之品質。而在實際作法上，德國所採取的是事先認

證並定期進行評鑑之制度，且認證與評鑑係由不同單位分別獨立執行，故有助於確保其

嚴謹性與客觀性。

修習「師資培育課程」的學生，通常必須擁有兩個以上的專長領域（任教學科），

此種制度有利於中小學實際教學所需。而在分級學制的師培課程具體規劃中，大學可選

擇整合式（integrativ）或循序式（konsekutiv）兩種模式之一，前者係學士階段即開始修

習教育專業課程，並於碩士階段予以進一步深化，較具完整性而接近傳統的師資培育課

程；後者在學士階段著重於學習專門學科，並將教育專業課程安排於碩士階段，此則較

有利於學士畢業後即欲投入職場工作之學生。例如，奧登堡大學（Universität Oldenburg）

乃採行整合模式，使師資生在學士階段同時修習專門課程與學科教學法，故學士階段即

可掌握較為廣博的知識，另波鴻大學（Universität Bochum）則採循序模式。又如比勒菲

爾德大學（Universität Bielefeld）則更發展出一種中間模式，使學士階段可同時修習兩

種專門課程（含一種專門課程加上教育專業課程），且於碩士階段亦可配合選擇第二種

專門課程或教育專業課程以資補充。

在實習方面，各邦均要求師資生具備學校實習及見習之經驗（如法蘭克福大學：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即要求在大學期間須有10週的學校實習），當師資生

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後，可憑及格證書及相關文件申請進入國家教學與師資培育研習班

（Staatlichen Seminaren fur Didaktik und Lehrerbildung）接受長達2年的實習學程；其中，

第一年為由見習開始的引導階段及在指導下的試教，第二年則由師資生開始獨立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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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實習期間通常仍須修習部分課程並每週參加教育科目研討，以BW為例，其課程

包括教育學、教學方法、學校法、行政法及與學校有關的青少年法、家長法等。一般而

言，教育實習原則上均為2年並區分為二個階段，但有些邦（如BW）則縮短為1年半，

師資生在第一階段的半年間，須同時在研習班和學校學習，於第二階段的一年中即可獨

力進行教學，至於最後半年則留予師資生專心準備國家考試。此外，在為期甚或長達24

個月的預備服務期（Vorbereitungsdienst, 職前實習），師資生雖不具備公務員身分（BY

師培法第5條第1項），然卻可支領「準公務員」之薪水。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如前所述，德國的師資培育過程包含修習課程與實習兩個階段，當師資生在大學校

院修完相關課程後須參加第一次國家考試，通過者方可進行實習；實習完畢後，則再參

加第二次國家考試，以取得正式教師資格。於國家考試及格後，即可憑及格證書向地方

教育局申請教職，公立學校（德國私立學校相對極少）僅能向地方教育局提報所需教師

員額類別，無法自行決定任用何人；換言之，所有教師職缺均由地方教育局依據申請人

之國家考試成績、選填志願及各校需求統籌分發。此外，初任教師除須接受資深教師之

輔導，並須定期接受地方教育局督學及校長的考核評鑑，待歷經一年半～三年之試用合

格後，方能取得永任的國家公務員（Beamtenverhältnis）資格。因此，師資生於通過國

家考試後，僅取得「候用教師」（im Angeselltenverhältnis）資格，之後並須以「試用教

師」（Vorbereitungsdienst）身分通過考評，方得成為終身受相關法令保障的「正式教師」；

然德國教師因具國家公務員身分，故除受聯邦法令相關權利、義務之規範，各邦學校法

令亦明定中小學教師均負有在職進修之義務。

五、日本

（一）教育制度概況

日本係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和六千多個小島所組成，目前為君主

立憲制國家；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制定的憲法規定，日本係司法、行政、立法三權

分立的法治國家，其國家理念為立憲主義、國民主權、尊重人權、和平主義，並以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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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作為日本國家與國民之象徵。日本實行6年小學、3年中學的九年義務教育，大

部分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後還會繼續進入高等學校（即高中）就讀；其2006年時的高等

學校就學率為95.3%（位居當時世界第一）、大學就學率亦高達45.5%，教育可謂相當普

及（維基百科，2012e）。

日本現行教育制度係以《日本國憲法》（昭和21年；1946：第26條等相關條文）與

《教育基本法》（1947）為建立基礎，而依據1947年所制定公布的《學校教育法》及其

施行規則與施行令規定，日本之學校包括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中等教育學校、

大學、高等專科學校、盲學校、聾學校、養護學校及幼稚園等。日本學制大致上係仿效

美國的六-三-三-四制，幼稚園自3歲開始到6歲進入小學校為止，大部分學生於小學畢業

後均會進入修業年限三年的中學校就讀，另小部分則會進入屬於完全中學性質的中等教

育學校（修業年限六年）；中學校畢業後，亦可繼續就讀三年制高等學校、五年制高等

專門學校，或是選擇修業年限彈性頗大的專修學校高級部與其他各種學校。高等學校畢

業後可再升入四年制大學或短大（二年制），四年制大學畢業後則可進入大學院繼續攻

讀修士、博士課程（王家通，2003）。

1990年代以後，由於國際化、少子化、多元化等主要發展趨勢，同時為因應教師需

求的減少與飽和，使大學不得不加速整併；1998年前後，日本開始透過國家行政機構進

行大學法人化與重組整併等各項改革，藉由競爭、評鑑、特色並強調科技立國，採取重

點式財政分配、管理與修正營運體制，並同時將知識體系企業化，優先發展具備高市場

價值的學院，以企圖建構能因應全球化、資訊化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制。因

此，文部科學省乃於2001年發表「大學構造改革方針（遠山計畫）」，具體提出推進再

編與整合、導入民間經營與思考方式、依據客觀評鑑導入競爭原理（公告評鑑結並據此

重點式分配經費）等國立大學改革計畫的三項基本方針（梁忠銘，2011）。

（二）師資培育制度

二次戰後，日本的師範教育由公費、封閉的訓練方式，轉變成自費、開放的養成制

度；1949年，依據《國立學校設置法》將師範教育機構併入大學，並在各都道府縣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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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學中設置「學藝學部」或「教育學部」（或單獨成立「學藝大學」）；1966年後，

學藝學部、學藝大學則又逐漸改稱教育學部或教育大學（目前僅有東京學藝大學繼續使

用原稱）；而基於開放的師資培育制度，大學畢業生只要修滿一定科目與學分即能取得

教師資格，故日本乃於1949年公布《教育職員免許法》以明定其資格要件。相較於我國

師培法之以培育為重點，《教育職員免許法》之立法目的乃在認定資格；其公布之初，

本將教員以外的校長、教育長、指導主事等亦均一併納入適用對象（均有適合其職務的

免許狀），惟1954年已修正刪除相關規定，故目前僅含括高等學校、中學校、中等教育

學校、小學校、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之教員（王家通，2003）。

在日本，傳統上國立大學負有培育師資之責，且各都道府縣至少設有一所以培育師

資為主的教育大學或學院。至其現行師資培育方式大致可分為直接養成與間接養成兩種

方式，前者係設置以教師養成為目的教育大學或教育學院，且基本上其畢業生全部都必

須取得教師資格方可畢業；惟因1990年代後教師需求飽和，故亦開始允許學生選擇「零

免許課程」（不修習師培學分即可畢業）。至於後者，則為對外開放式的師資培育方式，

任何高等教育機構只要符合培育師資之要件，即可開設相關學分供學生選修，並經地方

教育委員會認定後取得教師資格；惟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養成方式取得教師資格者，均需

通過教職員採用甄試及格後，方可進一步正式擔任中小學教師。

迄2008年止，日本全國700多所大學中，93.9%的國立大學、63.0%的公立大學及80.0%

的私立大學，均設有培育師資的教員免許課程；基本上，日本的師資培育制度與臺灣類

似，其自1947年實施開放式師資培育；惟因少子女化的持續發展，教師缺額自1980年代

末持續呈現大規模減少，直接致使教育大學（學部）畢業生的教師就職正取率難以提升

（2002年為12%）。為提升教師素質，文部科學省自2005年起開始進行提高教員資質養

成推進計畫（Good Practice, GP），針對已通過認定教員免許（資格）課程的大學、研

究所，就其具有特色而優質化之師資培育方案進行年度獎勵（梁忠銘，2011）。茲就日

本師資培育制度中之師資生資格、職前課程與實習及教師證照授予條件，簡要整理如下

（王家通，2003；梁忠銘，2011；楊思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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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生資格

如前所述，日本師資培育主要法律之《教育職員免許法》（2008），本係以教師資

格認定為目的，故就師資生甄選機制面向，日本採取寬鬆放任之政策；在多元、開放的

師資培育模式下，只要其所就讀的高等教育機構有開設師資培育相關課程，學生均可依

其校內規定自由修習《教育職員免許法》所定學分。

2.職前課程與實習

有意擔任教師者須在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接受職前培育（包含約含2～6週的實習課

程），日本的師資培育機構通常同時培育中、小學教師；其中，小學教師因應包班制而

需具備多學科教學能力（不分科別），中等學校教師則須具有分科教學能力，故以各教

學科別所需基本學分來認定其教師資格。依據《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2010）之

定義，師資培育課程可區分為教科相關科目、教職相關科目、教科及教職相關科目等三

類（特殊教育教師另須修習特教專業科目）；其中，教科相關科目相當於我國的教育專

業科目，教職相關科目係任教科目之專門領域課程（內含教育實習科目），教科及教職

相關科目則為兼具以上兩種性質者。由此觀之，相較於前揭英、法、美、德等國，日本

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並無獨立而長時間的嚴謹教育實習制度。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日本之教師證照係由各都道府縣之教育委員會發給，分為幼稚園、小學、初中、高

中、養護、盲校、聾校、養護學校等八類；師資生只要取得足夠學分（內含教育實習），

透過所屬大學向當地的教育委員會提出申請，即可依其學歷及所修習之教育學分，取得

二種免許狀（兩年制學院）、一種免許狀（四年制大學）或專修免許狀（碩士學歷）之

教師證。因此，日本現行師資培育制度，除無嚴謹的教育實習制度外，亦無實質的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然而，日本的教師證照（普通免許狀與特別免許狀）每十年必須更新一

次，依據2006年文部科學省發布之《教員養成免許制度方案》，規定在期限屆滿前2年

即可開始接受30小時的講習，以藉此更新並維持證照之持續有效。依據1998年修正後之

《教育職員免許法》及其施行規則，日本教師證照（免許狀）之類別茲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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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許狀種類：均由都道府縣發給，分為普通免許狀、特別免許狀及臨時免許狀，

普通免許狀又分為二種免許狀、一種免許狀、專修免許狀三種（高中教師則僅有

一種免許狀與專修免許狀）；普通免許狀與臨時免許狀的種類均為小學校（助）

教諭、中學校（助）教諭、高等學校（助）教諭、盲學校（助）教諭、聾學校（助）

教諭、養護學校（助）教諭、幼稚園（助）教諭等七種。「教諭」須有一種免許

狀以上、「助教諭」僅要求具備二種免許狀；另有短期兼任之「講師」，則只需

要臨時免許狀或特別免許狀。普通免許狀除特殊科目外，可通用於全國並得透過

十年一次之更新而終身有效；臨時免許狀除僅在無法找到持有普通免許狀教師時

方能發給，亦僅在頒授之都道府縣內三年有效。

（2）特別免許狀：於1988年開始實施，係為便於廣泛任用社會各行各業傑出人才而依

各類學校之特定學科或事項發給，與臨時免許狀均屬區域性教師證照，但亦得透

過十年一次之更新而終身有效；其具體教學內容包括漆器、藍染、和太鼓、茶道、

花道、有氧舞蹈、點字、手語、陶藝、柔道、劍道、箏曲等特殊技能專長之科目

等。有關特別免許狀之檢定程序與資格要件等，《教育職員免許法》及其施行規

則均有詳細規定。

（3）中學校及高等學校之教師免許狀係按科別發給，特殊學校一般科目之教師，除須

取得特殊學校教師免許狀外，另須同時取得任教科目之免許狀；又依據《教育職

員免許法》第9條之5的（宣示性）規定，僅有「二種免許狀」的教師，負有盡力

取得一種免許狀的法定義務。

師資生取得教師證照後，須再通過教師甄試方能進入學校任教；現行日本的教師甄

試通常係以都道府縣單位，統一由其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甄選及分配調派，而文部科學

省為瞭解並改善教員採用過程，每年均會對各都道府縣及指定都市的教育委員會進行相

關指導措施。而所有通過甄試之教師在第1年均為附條件之試用（表現優良方予以正式

聘用），若為初任教師則尚有在此期間接受初任者研習之義務，內容包括每週2日的校

內研習（整年約300小時）及教育中心等單位所辦理的基礎研習、教科研習、兒童學童

理解研習、人權教育研習、總合時間研習、諮詢教育研習等各種校外研習（整年約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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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梁忠銘，2011）。

如前所述，日本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並無嚴謹的教育實習制度或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惟自1989年起，日本採行「初任者研修」制度，依法將公務員任用最初六個月訂為試用

期間（附條件任用期間，地方公務員並得延長為一年）。日本中小學教師因屬地方公務

員，故依《教育公務員特例法》（2007）之規定，初任教師均須歷經前揭一年的附帶條

件任期，其所屬學校並應任命專人負責指導該初任教師在此一年中的研修（王家通，

2003；楊思偉、陳盛賢、汪志正，2008）；相對於一般教育實習（職前實習），此實較

類似職場導入訓練之性質，故亦可稱之為「初任實習」。

此外，依據《教育公務員特例法》規定，中小學教師在符合（1）以取得專修免許

狀為目的、（2）已取得一種免許狀或特別免許狀、（3）已達規定之服務年數（應非附

帶條件任用期間、非臨時性任用、非正接受初任者研修者）之條件下，得經任用機關許

可，於三年期限內以休業（留職停薪）方式前往大學進修修士學位，以進一步取得專修

免許狀之教師資格；相對於臺灣，日本中小學教師前往大學進修碩士學位的規定顯較嚴

格，除須辦理留職停薪外，其進修內容亦須與所欲取得之教師證照資格（專修免取狀）

有關（王家通，2003）。

六、韓國

（一）教育制度概況

大韓民國係位於東北亞朝鮮半島的民主共和國，簡稱韓國、南韓，首都為首爾，目

前以北緯38度線與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界；韓國實行多黨制，其政治體

系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並以總統為國家元首。韓國是20國集團和經合組織

（OECD）成員之一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亦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東亞峰會的創始

國之一；其乃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自1995年起已進入已開發國家之列。韓

國政府對教育極為重視，其於立國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的基本方針，故即使國家經

費窘迫，亦會設法開辦教育以提高人民素質並藉此充實現代化發展基礎。長期以來，韓

國在教育上一直投入相當高的經費比例，從幼兒園到高中均由國家部門統一管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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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於1945年時之文盲率雖高達79%，但到1996年時的大學生比例卻已超過32%（維

基百科，2012f）。

中央集權的韓國教育行政體制分為中央、地方與學校三個層級，其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先後歷經文教部（1946～1991年）、教育部（1991～2000年）、教育人力資源部

（2001～2008年）等組織名稱（肖甦，2010）。2008年，因新任總統李明博標榜小而有

能力的政府，故隨中央部處組織縮減將科學技術部併入教育人力資源部，並改稱「人才

科學部」；自1945年韓國光復後，此乃政府組織首度缺少「教育」字樣，因此引發韓國

教育界強烈反彈。2008年初因應輿論要求，復將其名稱變更為教育科技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8/15, http://english.mest.go.kr/enMain.do），而重

新使用原先廢除的「教育」一詞；惟因政府組織縮編故廢除副總理制，而將原由副總理

兼部長的教育部長一職，調降為一般部會首長（教育部，2008）。1991年，韓國建立地

方教育系統（道教育廳），亦因此進行較為分權、自治之教育行政體制（肖甦，2010；

詹卓穎、張介宗、傅濟功，2000）。

韓國目前採用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的6-3-3-4學制，而為確保教

育環境的改善及擴充調整教師待遇所需財源，韓國政府自1982年開始徵收教育稅；在韓

國，小學雖以滿六周歲入學為原則，但若父母同意且經面試判定為有學習能力者，韓國

政府亦同意其可在學校既有招生名額內提前入學。1969年，韓國開始實施初中免試入

學，使所有自願就讀者均可於居住地就近入學；1985年起，從離島、偏遠地區開始分階

段實施初中免費義務教育，至2004年則全國實施（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1995年，

韓國政府斷然進行教育改革；1996年起，對就近入學的人文高中實施複數報名而後抽籤

之制度，以擴大學生選擇學校的機會（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詹卓穎、張介宗、傅濟

功，2000），同年在高中升高等學校的方式上，除考試（高中畢業後參加之大學修學能

力試驗）成績外，尚須參考學生高中三年的「學校生活紀錄簿」。1998年起，針對建校

理念明確且無須政府財政支援、使用財團支援金與學生學費等足以運作與維持的「自立

型私立高等學校」，賦予註冊費自律及學生選拔的決定權。而有關弱勢地區積極差別待

遇之教育措施，韓國教育部除免費供給教科書予窮鄉僻地的中小學生，並針對農漁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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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施優惠入學制度；此外，教育部亦在農漁村等偏遠地區建立擁有資訊化設備的現代

化學校，以使之得以同時發揮地方文化中心的功能（詹卓穎、張介宗、傅濟功，2000）。

在韓國的高等教育機構方面，包括有大學（院）、工業大學、教育大學、專科大學、

廣播通信大學、技術大學及其他各種學校，皆受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有關此

等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立標準、學科設置、學生員額、教授聘用、教育課程、學分及學位

等，均須依據相關教育法之規定辦理，至於其他事項則得由學校自決定。1979年，韓國

政府為配合產業結構升級，將既有專科大學合併並區分為人文、社會、教育、自然、工

學、文體、保健系統等領域（學制為二～三年）；截至2007年，全韓共有148所專科大

學，並由其擔負短期高等教育機構的職業教育功能（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

（二）師資培育制度

1895年4月，韓國首先建立以培養新制學校教員為宗旨的漢城師範學院官制（由朝

鮮國王高宗頒布），此係其有史以來最早的現代式學校法規；1910年，韓國在日本逼迫

下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並即時喪失國家主權；因此，其後所陸續公布的學校官制

與規則（如1916年之《教員考試規則》），則大部分均仿效日本帝國的教育制度。二次

戰後南北韓分裂，南韓於1945年11月由當時的美軍政廳主導成立朝鮮教育審議會；1948

年8月15日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在1949年12月31日依據憲法所制定公布的《教育法》，

即大致規範各級各類學校修業年限、資格、相互銜接關係、培養目標與性質，其中規定

師範學校2年（1950年3月，師範學校延長為3年）、招收初中畢業生，師範大學2～4年、

一般大學4～6年，均招收高中與師範學校畢業生。

1961年公布《教育臨時特例法》，改編師範學校並升格為二年制教育大學；1963年

修正《教育法》，廢除師範學校改由二年制教育大學負責培養初等學校教師，同時並廢

除二年制師範大學，而規定由四年制師範大學負責中等學校教師之培育任務。此後，在

80年代的《7.30教育改革方案》中，二年制教育大學改制為四年（1984年所有教育學院

均完全改制為四年制），並於1985年成立韓國教員大學；1990年起，針對師範大學志願

生之選拔，強調透過人格測驗以檢視其教職適合程度，俾藉由提升教師素質以提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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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詹卓穎、張介宗、傅濟功，2000）。

依據《初中等教育法》（第21條）之規定，韓國的中小學教師可區分為正教師（一

級、二級）、準教師（預備教師、助理教師）、專門諮詢教師、圖書館教師、技術教師、

保健教師等種類；而為確保教師之專業性與社會公信力，依據現行制度僅有經師培課程

結業者，方得依總統令取得證照並擔任前揭各種教師職位；至其教師職位資格系統，則

由低至高分別為準教師資格、二級正教師資格、一級正教師資格、副校長資格及校長資

格等五種位階（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目前，韓國的師資培育在初等、中等教育二

階段，基本上乃分屬封閉培育與多元開放之兩種不同體制（王欣宜，2011；肖甦，2010；

金鎬城，2010；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詹卓穎、張介宗、傅濟功，2000）：

（1）初等教育階段教師：韓國小學教師之培育，基本上係沿用二次大戰前的計畫式封

閉培育模式，而僅有11所國立教育大學、韓國教員大學（初等教育學系、每年僅

約培育150名）及（私立）梨花女子大學（初等教育學系、每年僅約培育40～50名）

得以培育小學教師，故國家對初等教育師資培育之控管可謂相當嚴格。此外，在

藝術、體育、技能等科目，為提高相關教學品質，則已有由專任教師負責教學之

發展趨勢。

（2）中等教育階段教師：韓國中學教師之培育乃屬多元開放模式，除13所國立師範大

學外，普通大學的教育學系、教育學程與主要負責教師在職教育的教育研究生院

（教育大學院）亦能培育中學師資和一般大學中設置之師範學院負責培育，培育

的大學校數相對於培養小學教師的機構也較多。

（3）幼稚園及其他教師：韓國的幼稚園教師主要係由專科大學或四年制大學開設幼兒

教育專業相關課程進行培育，特殊教師資格則可經由資格檢定考試、以現職一般

教師為對象的進修教育、四年制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及主修特殊教育之研究所畢業

生（目前設有特殊教育學系者為公州、釜山兩所國立大學及六所私立大學）等四

種管道取得，其教師資格證則區分為視覺、聽覺、精神遲滯、肢體障礙、情緒障

礙等；此外，專門諮詢教師、圖書館教師、保健教師、營養教師則須分別由大學

心理諮商相關學系、圖書館（資訊或資訊教育）相關學系、護理學相關學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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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護理師執照）、營養學相關學系（且持有營養師執照）畢業，並均須同時修畢

教職課程（教育學分）者，方能取得相關教師證照。

以下，茲就韓國師資培育制度中之師資生資格、職前課程與實習及教師證照授予條

件，簡要整理如下（王欣宜，2011；肖甦，2010；金鎬城，2010；詹卓穎、張介宗、傅

濟功，2000）：

1.師資生資格

韓國幾所教育大學的招生制度均與普通大學同以高中畢業生為招生對象，惟自2001

年起，部分教育大學除統一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外，另會輔以高中在校表現、適應能力、

道德品格與面試等成績（2001年僅有四所教育大學實施面試、2005年則所有教育大學均

實施面試）。以2010年公州教育大學的招生方式為例，其在大學考試成績外即又進行兩

個階段篩選：第一階段先以高中成績篩選總招生名額之三倍人數，第二階段中之高中成

績、面試成績則分別占90.2%與9.8%（總分450分）；面試內容包括對教學的想法、理想、

熱情、價值觀等，回答問題之明確性、邏輯性、客觀性、合理性及其談吐、自信、禮貌、

姿勢、服裝與穩定性等，亦一體納入評分參考。事實上，韓國許多優秀的高中畢業生都

有就讀教育大學之意願；以2009學年度的大學入學資料為例，教育大學至少都能招收到

約前20%的學生。就此觀之，韓國教育大學因具有優異之生源，故其師資生素質乃具有

一定的程度。

2.職前課程與實習

韓國二級正教師應修習之教育學分為22個以上，其中包括教育實習4學分以上（含

學校現場實習2學分以上與教育義工活動）；就教育大學此一培育小學教師的主要機構而

言，在課程設置上係以《高等教育法》（2012）（第41條、第44條）為基礎，並依中央教

育主管機關所定課程標準進行規劃，其內容（140～152學分）區分為教養課程（通識課

程：30～47學分）與專業課程（94～124學分、另有畢業論文）兩類，教育實習為必修

且內含於專業課程之中。韓國對於小學教師的培育課程要求是由教育科技部統一規定，

其優點為可確保師資生所修的職前課程不至差異過大，缺點則因選修學分較少，使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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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較難發展辦學特色。而有關中等教師之師資培育部分，其師範大學教育課

程係依《高等教育法施行令》（第119條）及《教育資格鑑定令試行規則》（第12條）等

規定實施，在大約140個畢業學分中，分別為教養科目40～45學分、專業科目50～55學

分、其他科目（如選修副專業科目）23～31學分、教職科目15～20學分、教育實習2～4

學分。此外，一般大學若欲培育中等學校師資，除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設置基準及

開設規定之教職科目與學分，並須先獲得中央主管機關核可；其教職課程可區分為教育

理論（7科、14學分以上）、教科教育（2科、4學分以上）及教育實習（2學分、4週）等

三個領域之科目。就此觀之，韓國的中小學師資培育過程係於大學階段進行，不但無任

何（大學四年以外之）外加式課程設計，即使其教育實習亦僅有內含之短短數週。

3.教師證照授予條件

如前所述，韓國中小學（及幼稚園等）教師主要可區分為準教師、二級正教師、一

級正教師、副校長及校長等五種位階資格，而其《初中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教

育公務員法》（2012）針對各種教師證的取得資格，均有詳細規定。大致而言，取得教

師證的方式有考試鑑定與免試鑑定二者，前者乃為授予中學、小學、幼兒園、特教學校

之準教師與實用技能教師資格證書而設；至於免試鑑定，則指教育大學、師範大學畢業

生及教育大學院、一般大學修習師培課程者，在畢業（結業）時可以不經過考試就由學

校取得二級正教師資格證書。而前揭已取得準教師等資格證書者，於接受一定時間的進

修學習後，亦得透過免試鑑定管道取得較高位階之教師證。而以多元培育的中等學校教

師具體而言，凡（1）師範大學畢業（2）教育研究所畢業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師資培

訓機構獲得教育碩士學位（3）在臨時師資機構修畢相關課程（4）各大學教育系畢業（5）

科技大學畢業並修畢相關教育學分（6）已取得中等學校準教師證書，並具有兩年以上

教學經驗及完成師資職前教育（7）已取得小學準教師證書並獲得學士證書（8）教育大

學及專科學校之助理教授、專任講師，並有兩年以上教育工作經驗者，均可取得中學二

級正教師證書。

在韓國，幼稚園、國小及中等學校教師只要在指定的師資培育機構修畢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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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不經考試取得二級正教師證書，且其效力亦屬終身有效；惟依規定，若其欲取得較

高一級的教師資格，則須先具備一定教學年資並進修與其位階相符之課程、時數。例如，

晉升小學一級正教師須修習之課程總時數為180～216小時（含基本素養18～36小時、一

般教職18～36小時、專門專業108～144小時）、副校長資格亦須180～216小時（含基本

素養36～54小時、一般教職18～36小時、專門專業90～126小時），校長資格則更須360

～432小時（含基本素養36～72小時、一般教職36～72小時、專門專業216～288小時）

方能取得。換言之，韓國中小學教師之進修係以資格晉升或獲取得新資格（如圖書館教

師、保健教師）為目的，其進修期間均約在30日（180小時）以上，課程內容另以《教

師進修規定施行令》之附則予以具體規定，運作事項則由各地方（市、道）教育廳自行

決定；至於負責提供進修課程者，則為市、道教育進修院、韓國教員大學綜合教育進修

院、大學附屬進修院、首爾大學師範學院附屬教育行政進修院及首爾教育大學附屬初等

教育進修院等（教育人力資源部，2007）。

取得中小學二級正教師證書者，須再通過各地政府（市、道）或私立學校舉辦之教

師甄試（教師任用考試）方能進一步正式擔任教師（參加幼稚園教師任用考試則僅須具

有幼稚園準教師證書）；依據《教育公務員法》，韓國的國、公立幼稚園、小學、中學

及大學教師均被視為公務員。而除僅適用於國、公立學校教師的《教育公務員法》外，

韓國更於1991年制定《教師地位特別法》，內容包括優惠教師待遇、優先處理教師薪資、

保護教師免於校園意外與教師紀律措施等；故在法令的宣示與保障下，韓國私立學校教

師之薪資，依規定須維持不低於國、公立學校教師的薪資水準。凡此，亦可窺見韓國在

促進教師教育改革之過程中，實乃非常注重法律層面的制定及其作用（肖甦，2010）；

此外，韓國政府彈性運用教師聘用制、巡迴（輪調）教師制、期間制教員等教員任用制

度，亦使教職社會更顯蓬勃發展（詹卓穎、張介宗、傅濟功，2000）。

相較於綜合大學化的國際師培趨勢，韓國小學階段之師資仍主要由教育大學負責培

育，而未開放給一般大學參與（除私立梨花女子大學有少數名額外）；就此，雖亦有學

者擔憂此等體制或將培育出較為封閉的小學教師，然其卻亦存在較能培育出具備強烈教

育使命感之教師的優點（王欣宜，2011）。相對於本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國家，韓國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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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制度似無特別嚴謹之處（如教育實習規劃、證照發給方式等），然其在「教育興

國」的自我期許下，實際上確也在國民素質、工業建設、經濟發展與國際影響等諸多面

向，成就一股不容輕忽的實力，甚至在許多領域已遠遠超越往昔本屬伯仲間之臺灣；綜

此，對歷來在制度上傾向師法歐美的我國而言，亦顯示其師培制度或有值得臺灣參照之

處。例如，其針對小學師資採取有別於中等教育等其他階段、類別師資之封閉培育模式，

就非傳統教學專業教師（專門諮詢教師、圖書館教師、保健教師、營養教師）另訂資格

要件及設置專門教師證照制度，而大學相關專任助理教授、講師亦有取得中學教師證書

之特別規定，又如其具有實質獎勵性質的教師進修與分級制度等，均有若干制度設計與

規劃方向上的參考價值。

由前揭英、法、美、德、日、韓各國師資培育相關文獻探討可知，各國基於不同文

化脈絡、政治因素與社會背景，其教育制度及師資培育中之師資生資格、職前課程、實

習方式及教師證照授予條件等面向，均各自存在其特色；就本研究所關注的師資培育法

規而言，其與制度運作之關係及其實際作用，亦因法系及各該國家對師資培育所欲掌控

的幅度而有所不同。茲依文獻中所涉及之與本研究較具直接關連的各國師資培育途徑、

職前課程內容、實習制度、專業發展內容及其配套措施等，概列如表1所示：

表1 六國師資培育制度概況對照表

國別 培育途徑 職前課程內容 實習制度 專業發展內容 配套措施

英國 1.多元培育
2.教學與學
習碩士

中小學英文、數學、
科學教師必須符
合「師資職前培育
國定課程」。

1.在學校班級中實
地觀摩與試教。

2.須經歷兩所以上
的學校實習。

3.依培育模式而有
不同：18 週～32
週。

於合格教師前
五年進修碩士
學位。

1.法規規定
2.多元方式
3.自 2010年 9月
起之新教師
須 5 年換證

法國 1.多元培育
2.碩士學歷

1.師資生即具有公
務人員資格。

2.以十項基本能力
作為師資培育課
程內容。

1.觀察實習：申請
加入 IUFM 時。

2. 學校與企業實
習：IUFM 學生
階段。

3.合計兩年。

安排資深教師
輔導初任教
師。

1.敘薪條件
2.不適任教師之
處理

3.教師具公務員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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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六國師資培育制度概況對照表（續）

國別 培育途徑 職前課程內容 實習制度 專業發展內容 配套措施

美國 1.多元培育
2.學士學歷

NCATE、INTASC 認
可指標：知識技
能、現場經驗、教
學臨床實務、核心
知識、專業態度
等。

1.教學實習：分兩
階段、均至少 300
小時。

2.進階實習：行政
實習至少 320 小
時、輔導實習至
少 200 小時。

3.合計至少15週。

在職教師得自
行向「全國教
學專業標準
局」申請符合
其資格的證
照級別。

1.進階教師證書
2.任務、薪資、
角色功能依階
別而有所不同

3.換證：3 年～7
年

德國 1.多元培育
2.採用原有
的 方 式
或 新 制
(學士/碩
士結構)

1.教育學核心課程
包括(1)教育學基
本概念及研究方
法；(2)教學思維及
行動；(3)教育學的
社會、政治與法律
層面（含國際化觀
點）等學士階段必
修之三大模組課
程。

2.碩士階段延續學
士 課 程 進 行 深
化，包括增加學分
數、8 週實習及以
15 週完成畢業論
文。

1.於職前課程安排
8 週～10 週的學
校實習。

2.透過 1 年半～2
年的教育實習以
養成所規範的能
力。

校內進修、地區
進修、學術機
構進修、師資
培育中心進
修

教師具公務員
身分，進修為
其義務。

日本 1.多元培育
2.學士學歷

依據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所列條件及
學分取得教師資
格。

1.幼稚園、小學、
中學師資實習 5
學分；高中師資
實習 3 學分。

2.約 4 週～6 週。

1.依教師能力區
分為基本研習
與專門研習。

2.依性質區分為
自主研習與職
務 命 令 研 習
(含屬於基本
研習的初任教
師 300 小時研
習)。

1.升遷
2.懲罰 (含取消
教師證書)

3.換證制度
4.教師具公務員
身分

韓國 1.除小學師
資 外 為
多 元 培
育

2.學士學歷

依據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所定之師資
課程學分。

至少 4 學分：含學
校現場實習 2 學
分以上及教育義
工活動

至政府指定機
構進修。

1.教師具公務員
身分

2.完成一定時數
進修即可晉
級

資料來源：英、法、美、德、日等國部分引自楊深坑、黃嘉莉（2011：368-369、374-375、402-403），
韓國部分引自王欣宜（2011）及韓國初中等教育法（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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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本研究係以各國師資培育之法規比較為焦點，並期能藉此對照我國師培

法俾進一步提供修法上之建議；故研究團隊於前揭各國師培制度中所涉及法規面向的基

礎上，乃同時針對臺灣現行《師資培育法》（2005）與《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2011）

兩項主要師培法規內容進行分析，並依師資培育範圍類別、培育機構、培育對象、培育

方式、培育歷程、教育實習、證照及其取得方式、任教管道、進修管道等9個不同向度，

先行設定可資相互參照之架構如表2所示：

表2 師資培育法規比較架構表

比較向度 臺灣主要師資法規文本內容

法規（版本） 1.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2.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師資培育

範圍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

育部核定後辦理）

培育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

之大學（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

核准設立）

培育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9Ⅲ、施行細則§6Ⅱ）

培育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

務。（§13）

培育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

育實習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核定。（§7Ⅲ、Ⅳ）

※用詞定義（施行細則§3）：
1.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2.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3.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

課程。

4.教育實習課程：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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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師資培育法規比較架構表（續）

比較向度 臺灣主要師資法規文本內容

教育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

費。（施行細則§12）

證照及其

取得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
§12）

任教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

（§14）

進修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

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

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本研究將以表2做為研究過程中的諮詢基準，並將用以歸納英、法、美、德、日、

韓等六國之師資培育法規內涵；另一方面，教育部為參酌其他國家推動經驗以進行我國

師培法之修法作業，曾於2011年初函請教育部相關駐外單位提供法國、美國、德國、日

本、韓國有關師資培育及教師資格權益之專法條文內容（100年2月25日臺中(二)第

1000030542號函），並對應前揭《師資培育白皮書（草案）》及參酌歷次修法條文，研

提最新一次之師培法修法架構表（簡版如表3所示），並做成下列決議（2011年5月6日

師資培育法修法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紀錄）：

（一）有關師資培育之範疇，應從對學校教育教師之培育，擴展至對整體教育教師之培

育，可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

（二）師資培育機構定位，應納入擔任師資培育之大學教師應具備之基本條件（如有一

定比例應具備中小學實際任教經驗），以建立臨床教師制度；

（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強調國小教師包班核心能力之培養，如教材教法研發能力、

資訊使用能力、議題融入教學能力等；

（四）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教師請修正為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並納入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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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類科師資類別；

（五）其他議題部分，應評估納入碩士階段培育師資之法源依據；

（六）為求法體系通體和諧，修法過程應參採《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內有

關師資培育等專法內涵。

據此，本研究於比對各國師培主要法規之內涵後，亦將在表3（含其詳版所示之修

法建議方向與理由）及前揭決議的方向與基礎上，綜合進行討論並提出本研究最後之結

論與建議。

表 3 臺灣師資培育法修法架構表（2011 年 5 月 13 日簡版）

修法目標 修法主軸* 修法重點
擬修正條文
(全文 26 條)

師資培育之範疇與目的

-從對學校教育教師之培育，擴展至對整

體教育教師之培育

-協助教育專業人員專業成長及交流

-建立教師專業標準，作為師資職前培育

及教師專業表現檢核基準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立法，將幼稚

園文字調整為幼兒園，另依第 20 條之

規定，幼兒園教師亦由本法培育

§1

§1、§3
§2

§1、§6-1、
§14、§16、
§17、§19 及

§24 條

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辦理事項 §4

◎理想圖像：傳

道授業解惑、

良師典範、傳

承與創新

◎願景：師道、

專業、優質、

永續

◎師資培育核心

價值：落實專

業標準本位

師資培育支

持體系

師資培育機構之定位

-確保師資培育大學品質，規範師資培育

大學應具備之基本條件

-擔任師資培育之大學教師應具備之基

本條件

-建構以教育學院或教育系所為師資培

育主軸的師資培育大學體制

-規範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培育業應接

受評鑑

§5

§5

§6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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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師資培育法修法架構表（2011年5月13日簡版）（續1）

修法目標 修法主軸* 修法重點
擬修正條文
(全文 26 條)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認定

-精進職前師資培育課程，培養師資生兼

具學科能力、包班能力、教材教法研發

能力、資訊使用能力、輔導知能及議題

融入之教學能力

-推動師資生品德教育與服務學習活動

§7

新增條文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規定

-強化師資生遴選、輔導及獎勵

-落實師資生基本能力檢核（含國外學

歷）

§8
§9、§10

師資職前培

育

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

-師資培育公費生

-健全原住民師資

-發展新移民、海外臺灣學校及僑校師資

-高職稀少類科師資

§13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

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單位

-檢討教育實習與檢定考試順序

-調整教師資格檢定考科

-精進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題分析

-增加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情境脈絡題目

-成立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專責單位

§7-2、§11-1、
§12
§11-2

§12

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境

-建構優質教師實習課程

-提升教育實習指導教師知能

-推動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認證

-建立專業發展學校制度

§8、§9-3
§16
§15-1

新增條文

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

-建立教師證書核發與撤銷審核輔導機

制

§11-1

師資導入輔

導

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之規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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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臺灣師資培育法修法架構表（2011年5月13日簡版）（續2）

修法目標 修法主軸* 修法重點
擬修正條文
(全文 26 條)

地方教育輔導

-強化師資培育大學地方輔導及教育研

究

§15

推動系統化教師在職進修制度

-規劃系統化教師在職進修

-推動教師在職進修研習

-強化教師在職進修研習配套

§19

推動實踐本位的教師學習與支持系統 新增條文

教師專業發

展

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機制

-規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方案

-結合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教師行政與教

學分軌進階

-研議增加研究教師設置

-推動教師生涯進階制度

-規劃教師換證制度

新增條文

相關落日條款 §20-23

碩士階段培育師資之法源 新增條文

幼教專班定位 §24

其他議題

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授權 §25

註：*搭配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師資培育白皮書。
資料來源：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微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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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鎖定「本土需求」與「國際比較」為核心，以試圖提出切合臺灣所需的師培

法修正方向；藉由前揭文獻探討，除能初步知悉我國既有之修法方向與目標外，亦已對

英、法、美、德、日、韓等國的中小學師資培育有大致上之瞭解。而為進一步具體掌握

此等國家師培法令之內涵，本研究除透過兩次焦點團體座談尋索概梗，另輔以個別專家

諮詢方式進行各國師培法令之分析工作。此外，本研究因係配合教育部施政需求所進行

之計畫案，故雖廣泛地以臺灣及其他六個國家的師資培育法令為比較標的，惟整體期程

則僅有六個月（如圖 1 所示）；茲依研究執行進度分述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如次：

時程(月分)
執行項目

2012/3 2012/4 2012/5 2012/6 2012/7 2012/8

文獻蒐集分析

法令檢索分析

確認專家學者名單

進行焦點團體座談

進行個別專家諮詢

整理座談諮詢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累計執行進度（%） 15 30 45 60 80 100

圖 1 本研究之執行進度甘特圖

一、焦點團體座談

針對研究團隊透過文獻蒐集、分析後所整理出的初步結果與可能爭點，藉由焦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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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座談之當面交流檢視（一致或分歧的）意見，將有助於直接深入問題核心，同時亦較

容易掌握整體脈絡及參與座談者的真實反應（Krueger & Casey, 2000）；因此，依據圖 1

所示執行進度，本研究乃於第一、三階段之文獻探討分析工作完成後，於四月及八月間

分別辦理一次焦點團體座談，其討論主題及參與人員資訊，詳如表 4 所示。區分而論，

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係以初步瞭解、界定目前我國中小學師資培育之問題概況為主；

第二次座談，則以研究過程所發現之特定問題為討論焦點，並兼以檢證預期研究結果的

方向性與正確性。

表 4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討論主題及參與人員資訊摘要表

次別 座談日期（地點） 討論主題 出席人員

第

1
次

101 年 4 月 2 日

（國家教育研究院

臺北院區）

1.我國目前中小學師資培育之問

題、困境與解決之道

2.未來我國法制層面上之配套措

施或應有之改進作為

3.可資我國取法之國外師資培育

相關制度或措施

北部地區師資培育

機構主管及教師

（共計 9 人）

第

2
次

101 年 8 月 16 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我國目前中小學師資培育之問

題、困境與解決之道

2.中小學師資培育方式之分流可

能性與優缺點

3.教育實習之類型與可能之安排

方式

中南部地區師資培

育機構教師及研

究人員（共計 7人）

二、個別專家諮詢

相對於焦點團體座談係針對批次爭點進行廣泛討論並期建立分析脈絡，個別專家諮

詢則係針對某特定問題（但不限於單一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此外，每次諮詢之專家人

數原則上以一位為限，但研究團隊之參與人數則均視需要彈性增減。由於個別專家諮詢

同時具有文獻詮釋及資料分析時之三角檢證功能，故除依據本研究所涉及的六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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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邀請具有各該國家留學或長期交流經驗者進行諮詢；在實地諮詢時，亦以前揭依據

文獻探討結果所設定的表 2（師資培育法規比較架構表）及表 3（臺灣師資培育法修法

架構表）之內容為諮詢基準。而因囿於語文上之限制，除英國、美國、日本等三個國家

的法規彙整比較，係由研究團隊分工為之外；法國、德國及韓國部分，主要則係委請接

受諮詢之專家代為分析（個別專家諮詢資訊摘要詳如表 5 所示），再由研究團隊進行最

後之歸納整理工作。

表 5 本研究個別專家諮詢資訊摘要表

諮詢國別 諮詢對象

英國
翁福元教授（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陳榮政助理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法國 黃照耘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美國
秦夢群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張奕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鄭勝耀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

德國 張源泉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日本 陳妙娟助理研究員（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

韓國 王欣宜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三、法令分析

相對於多以各國師資培育制度為研究焦點之國內既有文獻，本研究計畫的執行目的

主軸，乃在歸納分析英、法、美、德、日、韓等國師培法規相關內涵，以做為我國《師

資培育法》未來修正調整之參考。故計畫執行過程中，將以前揭各國官方網站所載之最

新相關法規（以原文為主、必要時輔以英文版）為蒐集標的，並據此進行比較分析。然

而，無論國外法規內涵如何嚴整完備，仍須符應臺灣社會現況所需並應融入我國法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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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之中；因此，本研究乃先針對我國現行師培法主要基本內涵分析如前述表 3 所示，俾

使妥適識別國際法規之可融合性，並以之為比較基礎。惟有關我國法令部分，除在分析

過程中係以現行法為標的外，前揭教育部「990226 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未曾進入立

法程序），亦將視需要一併納入研究結果之討論範疇。

本研究雖透過焦點團體與個別專家諮詢等方式，以期較為深入瞭解不同法系、語系

與社會文化背景的各國之師培法規內涵；惟不容諱言，本研究除具有外國語文運用上之

障礙（尤以法、德、韓文為甚），在六個月的計畫期程中，欲對六個國家的師培法令一

一進行理解與掌握，時間上似亦顯非充裕。此外，在本研究案所涉及的六個國家中，我

國行政法系除與德國、日本、韓國因具有繼受等關連因素，而較可援引參照外；其他三

國（尤其是傳統英美法系國家的英、美兩國）之法規體系與規範方式，或恐較難具有相

互比較或取法的外延效度。惟無論如何，本研究仍將依據此等國家之師培法規內涵與特

點，一併納入研究結果彙整以資後續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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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如文獻探討結果所示，英、法、美、德、日、韓等國均未如臺灣之有師資培育專法；

區別而論，英、美兩國的相關法律大致上較偏向師資培育之原則性規範（尤以美國為

然），至於法、德、日、韓等傳統上屬於歐陸法系的國家，則在法律上採取較為縝密之

規範方式；且相對於臺灣目前《師資培育法》與《教師法》並而實定的立法結果，各國

似乎均存在將此二面向之法律規範視為一體並予以整合的基本模式。然無論如何，為完

成本研究之目的並對臺灣師培法規之發展提出建議；而由於研究過程中之焦點座談與專

家諮詢，均大致同意表 2 所示的基本架構，故以下乃將依我國師培法（含施行細則）規

範內容為出發點，據此歸納比較前揭六國之師資培育主要相關法規。然為顧及並彰顯不

同國家法規中所可能存在的特色，故於師資培育範圍類別、培育機構、培育對象、培育

方式、培育歷程、教育實習、證照及其取得方式、任教管道、進修管道等 9 個向度外，

酌增其他重要特別規定一欄，以資加註必要補充之需。

一、英國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在英國與師資培育有關之法規，主要為下列五項：

1.《1994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94, 1994EA）；

2.《2011 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11, 2011EA）；

3.《1998 年教學與高等教育法》（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8, 1998THEA）；

4.《1993 年教師規則》（The Education (Teachers) Regulations 1993, 1993ETR）；

5.《2003年英格蘭學校教師資格規則》（The Education (School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England) Regulations 2003, 2003ER）；

由於其法規篇幅較多（PDF 檔計 283 頁：1994EA, 28 頁、2011EA, 159 頁、2011EA,

64 頁、1993ETR, 16 頁、2003ER, 16 頁），故未將法規全文納入附錄，而僅列其檢索網

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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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EA: http://www.educationengland.org.uk/documents/pdfs/1994-education-act.pdf

2011EA: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1/21/pdfs/ukpga_20110021_en.pdf

1998THEA: http://www.educationengland.org.uk/documents/pdfs/1998-teaching-and-higher

-education-act.pdf

1993ETR: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1993/543/made/data.pdf

2003ER: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3/1662/pdfs/uksi_20031662_en.pdf

（二）臺英師培法規比較

至於前揭英國師培相關法規之與臺灣師培法的關係，茲歸納對照如表 6；依表 6 所

示，在前揭英國師培相關法規中，有關培育範圍類別、培育方式、證照及其取得方式、

任教管道、進修管道等，均未於明訂於法律或授權命令之中。

然配合文獻探討結果得知，英國自 1997 年即已訂有《師資職前培育國定課程》規

範師資培育職前課程內容，惟因其「職前」教育實習相關事項係由法律（1998THEA）

授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部長）及相關機構定之，故實務上依不同培育管道乃有 90 日

（18 週）、120 日（24 週）、160 日（32 週）等三種期間下限，另在職本位培育管道甚

至得由各該方案自行決定。至於法律（2011EA、1998THEA）所謂三個學季（相當於一

學年）的教育實習，則為獲得合格教師資格後之新任教師的導入期訓練（初任實習），

通過者方能取得繼續任教之資格。此外，有關教師證照則係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機構）

設定之《任教資格：師資職前培訓要求與合格教師地位專業標準》發給，師資生於師資

培育課程結束前通過相關測驗者，由師資培育機構向教育部推薦並交由教學總會核發教

師證書；並俟其獲得中小學教職且通過前述一年的導入期訓練（初任實習）後，方得再

向教學總會登記並成為真正的合格教師。

綜此，英國師培法規內涵中值得我國取法之特別規定，約有下列四項：

（一）設定師資生入學標準：在培育對象方面，英國要求師資生之中學學科能力應有一

定標準（英數成績須達C以上，1993ETR），此種作法可確保師資生具有基本的

學業成就與學習能力，對提高中小學教師素質實具有一定實益；在我國現行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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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除採取於法規條款明定之方式外，亦可配合評鑑機制，以引導師資培育機構

自行設定師資生申請標準即可。

表 6 臺灣與英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英國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Education Act 1994（1994EA）

Education Act 2011（2011EA）

Teach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8
（1998THEA）

The Education (Teachers) Regulations
1993（1993ETR）

The Education (School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England) Regulations
2003（2003ER）

師資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受認證的學校（1994EA, §14-1）
英國境內的學校（1994EA, §14-2）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9
Ⅲ、施行細則§6Ⅱ）

1.大學生及研究生（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a; 2003ER, Schedule 2,
part 1, paragraph7a）

2.中學學科能力測驗（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之英文、數學

成績達 Grade C（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b）

3.大學畢業生（初任教師訓練 initial
training for teachers）（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c; 2003ER,
Schedule 2, part 1, paragraph7b）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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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灣與英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比較
向度 臺灣 英國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1.大學、研究所主修教育者（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a）

2.大學畢業、完成師培課程者（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c）

3.初任教師訓練須包含教育實習

（2003ER, Schedule 2, part 1,
paragraph7c）

4.由培訓機構認定是否達到標準

（2003ER, Schedule 2, part 1,
paragraph7d）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1.在三個學季之內完成教育實習

（2011EA, §135A-1; 1998THEA,
§19-1）

2.授權由部長（the Secretary of State）決

定完成教育實習的標準（1998THEA,
§19-2f; 2011EA, §135A-2f）

3.由相關機構決定教育實習的標準、是

否延長實習期限、教育實習者是否通

過實習（1998THEA, §19-2g; 2011EA,
§135A-2g）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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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培育管道：英國於多元師資培育取向下，除在學士階段培育

師資外，並同時採行「中小學學校本位」的學士後師資培育模式，以透過一年之

全時課程（initial training for teachers, 初任教師訓練）強調中小學教學實務經驗

的重要性（1993ETR、2003ER）。此外，英國除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之師資

培育管道外，更進一步要求未具碩士學位的教師，應於擔任合格教師後之前五年

在職進修碩士學位以促進專業發展；凡此，均有助強化中小學教師之實務經驗及

其教育專業與使命感，而頗值我國參考。

（三）多元教育實習制度：在教育實習方面，除以較彈性之方式規範不同培育管道、不

同師資類別之「職前實習」期間（約18～32週），於取得教師證照後另須進行為

期一年的「初任實習」（1998THEA、2011EA），而後方能取得繼續任教之資格；

此外，英國的教育實習亦須在兩所以上的學校，進行班級實地觀摩與試教。此等

多元彈性及可擴展學生視野的實習模式，實有提供我國參酌改進現行實習制度之

價值。

（四）教師執業登記與換證制度：教學總會除負責核發教師證書外，凡完成初任實習而

得繼續於中小學任教之教師，均須再向教學總會登記以成為真正的合格教師；此

外，自2010年9月起取得教師證照者，亦須適用5年換證之規定。就此，雖非表6

所揭英國相關法規所規範，然對照我國法制運作模式而言，似可考慮於相關法律

（師培法、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增訂此等類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

業人員執業登記制度之可行性，或更有助於教師證照制度之健全管理。

二、法國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法國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主要有下列三者；而因法文非如英文之為多數國人之第一

外語，故將其法規文本（節錄）及檢索網址列如附錄 A1～A7，以資參照：

1.《1989年教育發展導向法》（Loi d’orientation sur l’éducation du 10 juillet 1989,

1989Loi）：其第17條規定於各大學區設立一所師資培育學院（IUFM）負責培育師資



54

（附錄A1）；

2.《2005年學校前景計畫與發展導向法》（La loi du 23 avril 2005 d’orientation et de 

programme pour l’avenir de l’École, 2005La）：於第85條進一步規定將前揭IUFM併入

大學成為其內部學院之一（附錄A2）；此兩項主要法律條文皆已納入《教育法典》

（Code de l’Éducation）中第三部（高等教育；Troisième partie: Les enseignements

supérieurs）第六書（高等教育組織；Livre VI: L'organisation des enseignements

supérieurs）第二大綱（一般大學教育與師資培育；Titre II: Les formations universitaires

générales et la formation des maîtres）第五章（師資培育；Chapitre V: Formation des

maîtres）中之第625-1條（Article L625-1）之規定（附錄A3）。

3.相關行政命令，其又包括以下四者：

（1）2009年發布之《參加教師任用競試應具學歷資格行政命令》（Arrêté du 31 décembre

2009 fixant les diplômes et les titres permettant de se présenter aux concours externes et

internes de recrutement des personnels enseignants des premier et second degrés et des

personnels d’éducation relevant du ministre chargé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2009Arrêté, 附錄A4）；

（2）2009年發布之（在2010大學開學時為欲擔任教職之大學生即實施之）《國家級師資

培育碩士學位文憑教育行政通則》（Circulaire n° 2009-1037 du 23-12-2009 Mise en

place des diplômes nationaux de master ouverts aux étudiants se destinant aux métiers

de l'enseignement-rentrée universitaire 2010, 2009Circulaire-1, 附錄A5）；

（3）2009年發布之《碩士級師培生教育實習組織方式行政通報》（Circulaire n° 2009-109

du 20-08-2009, Organisation de stage pour les étudiants en master se destinant aux

métiers de l’enseignement, 2009Circulaire-2, 附錄A6）；

（4）2010年發布之《一般教師、圖書館資料人員及學校教育諮詢顧問應具基本能力行

政命令》（Arrêté du 12 mai 2010 portant définition des compétences à acquérir par les

professeurs, documentalistes et conseillers principaux d’éducation pour l’exercice de 

leur métier, 2010Arrêté, 附錄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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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法師培法規比較

至於前揭法國師培相關法規之與臺灣師培法的關係，茲歸納對照如表 7：

表 7 臺灣與法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法國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教育發展導向法（Loi d’orientation sur 
l’éducation du10 juillet 1989, 1989Loi）

學校前景計畫與發展導向法（La loi du
23 avril 2005 d’orientation et de 
programme pour l’avenir de l’École,
2005La）

行政命令：2009Arrêté、2009Circulaire
-1、2009Circulaire-2、2010Arrêté

師資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單一管道：將師資培育學院併入大學內

部學院之一，並由其負責培育師資

（1989Loi, §17; 2005La, §45, §85）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9Ⅲ、施行細則§6Ⅱ）

參加教師任用競試應具有碩士學位之學

歷資格（2009Arrêté、2009Circulaire-1）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1.碩士層級師資職前培育流程，主要可

分為學士階段、碩士階段、通過教師

任用競試階段、第一年擔任教職階

段、正式任用階段等五個培育階段。

2.碩士層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教

育專業共同課程、專門課程、教師任

用競試準備、教育實習課程」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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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臺灣與法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比較
向度 臺灣 法國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教育實習課程實施之主要依據為 2009
Circulaire-1 與 2009Circulaire-2：
1.實習主要由大學與大學區所屬之學校

共同負責；

2.教育實習分別在四學期進行，前兩學

期主要以見習、試教為主，後兩學期

則是責任帶班實習（責任帶班實習僅

提供於第三學期初通過教師任用競試

筆試之師資生進行）；

3.見習與試教不超過 40 天、總時數不超

過 108 小時、責任帶班實習亦以不超

過 108 小時為限；

4.責任實習有每小時 34.30 歐元薪資（實

習期間計約有 3,000 歐元薪資）。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大學區每年應依其正式任命之教師所需

具備的能力，擬定其大學區內教師進

修（在職繼續教育）優先培訓項目並

據以實施（2010Arrêté）

依表 7 所示，或因法國教育權限具有中央集權之典型傾向，故除 IUFM 此一法國師

資培育主要負責機構，係由法律設立其組織地位外（1989Loi、2005La），其他師資培育

具體事項的相關規範與運作，均大抵透過行政命令為之。就表 7 並配合前揭文獻探討結

果可知，法國師資生除最終必須具備碩士資格（2009Arrêté、2009Circulaire-1），其培育

歷程及教育實習制度亦具有相當程度的整合（2009Circulaire-1、2009Circulaire-2）。

此外，法國之初等、中等師資雖屬合流培育模式，但仍藉由教師檢定會試將證照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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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1）初等教育教職（Concours externe de recrutement de professeur des ecoles,

CRPE）、（2）中等教育適性教職（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CAPES）、（3）中等教育適性體育教職（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e l'

education physique et sportive (second degre), CAPEPS）、（4）職業高中適性教職（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es lycee professionnel, CAPLP）、（5）科技高中適性教職

（Certificat d’aptitude au professorat de l’enseignement technologique (lycee), CAPET）、（6）

教育主要輔導顧問檢定會試（Concours de recrutement des conseillers principaux d’e

ducation, CPE）等六類。

又法國雖已不再採行公費培育制度，惟在師資培育碩士化後，師資生除可申請通過

率極高的獎助學金，職前教育實習期間（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者之實習教師）亦可獲得

部分薪資；而當師資生通過教育部所舉辦之教師任用競試初試筆試與複試口試（並取得

碩士文憑）後，其在擔任第一年教職期間雖仍需接受教學經驗豐富教師的指導與協助，

但卻屬領有薪資（enseignant stagiaire）之實習公務人員，其後再通過大學區總長組織

IUFM 與大學相關系所人員進行的考評者，將由教育部正式任命。綜此，法國師培制度

及其法規內涵值得我國參照之處，約有下列四方面：

（一）師培碩士化與合流培育模式：法國師資培育在對象上的最大特色，乃是要求參加

中小學教師證照檢定會試者，均須具備碩士程度；依我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之現

況而論，臺灣應可輕易比照辦理。同時，若能在碩士化的過程中輔以法國的獎助

學金制度，應有助於吸引優秀學生前往應試入學，進而提高師資生之素質；惟相

對於臺灣師培法的既有多元內涵架構，法國在單一師資培育管道（IUFM）下之

前揭制度運作，亦為參採時所應一併注意之處。然而，有關法國「合流培育、分

類檢定」之師資培育模式，確是我國法制規劃上頗為值得參考的作法。

（二）非外加式職前教育實習：碩士化後之法國師培教育實習，包括碩士班二年期間的

教學、企業實習與畢業後的一年實習；臺灣之教師職缺明顯匱乏，若要求師資生

投入如此長的時間成本從事實習，或有不切實際之慮。然而，若能一併考量法國

在學期間的「非外加式二年實習」與「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則或更有可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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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之處。詳言之，透過在學期間之非外加實習，不但有助於整合理論與實務，相

對於臺灣現行之外加式實習，亦可有效降低師資生之時間成本；又藉由二階段教

師資格檢定，使通過第一階段檢定者取得成為類似法國「責任帶班實習教師」資

格，或可使之具有兼任或代理、代課教師地位，而得領取部分薪資。

（三）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法國的教師資格檢定不但程序嚴謹且併用筆試

及口試，我國就此或可酌予參考（如考慮將口試列為通過筆試後之第二階段複

試）。此外，法國中小學教師具有公務人員身分，於通過國家考試擔任第一年教

職期間成為實習公務人員，並進行「初任實習」；就此，實為我國公立中小學教

師可資參採之作法（私立學校部分亦可透過法律訂定規範條款）。

（四）職前企業實習或實地實習制度：就臺灣現行師資培育流程而言，前揭法國畢業前

「職前實習」中之企業實習，除可導入我國職業類教師的教育實習內涵（外語師

資生之該外語國居住經歷要求亦同）；若能於在職進修中酌予參採，除有助於協

助教師適應時代脈動，亦能使之具有引導學生認識社會經濟現況、就業市場及進

行生涯規劃的能力。

三、美國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相對於法國，美國係屬教育分權之聯邦國家，中央對於各州師資培育事項並不直接

介入，惟亦透過聯邦法律有所宣示並稍有規範；至其聯邦法中與師資培育較有相關者，

主要為下列二項：

1.《初等與中等教育法》（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 ESEA）：

其於 2001 年修正後之版本即為《沒有孩子落後法》（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並堪稱當前美國最重要的教育法；

2.《1998 年高等教育法》（1998 Amendments to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 1998HEA）。

由於前二項法規之篇幅甚多（PDF 檔計 928 頁：NCLB, 670 頁、1998HEA, 258 頁），

且文本係屬國人一般較為熟悉之英文，故未將法規全文（或節錄）納入附錄（PDF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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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網址：NCLB: http://www2.ed.gov/policy/elsec/leg/esea02/107-110.pdf； 1998HEA:

http:// www2.ed.gov/policy/highered/leg/hea98/HR6.pdf）。

（二）臺美師培法規比較

有關前揭美國兩項主要師培相關聯邦法（NCLB, 1998HEA）之內容與臺灣師培法的

關係，茲歸納對照如表 8：

表 8 臺灣與美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美國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1998 Amendments to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1998HEA）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NCLB）

師資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範圍：中小學（1998HEA, sec.203-b-B）
及 幼 稚 園 師 資 （ NCLB, Title II,
sec.2151-e）

類別：中小學（1998HEA, sec.203-b-B;
2001NCLB, Title II, sec.2303-c-2-A）、

幼稚園（NCLB, Title II, sec.2151-e）、
特殊教育（NCLB, Title II, sec.2151-d）
、技職教育（NCLB, Title II, sec.2303-
c-2-B）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多元管道：高等教育機構（1998HEA,
sec.201-a-3）、公私立大學之師資培育

課程（1998HEA, sec.203-b-2）
特殊管道：如退伍軍人之轉任教職

（Troops-to-teachers）（NCLB, Title II,
partC）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9
Ⅲ、施行細則§6Ⅱ）

1.大學畢業生（含退伍軍人轉任中小學

教職）（NCLB, Title II, sec.2303-c-2-A）

2.等同於修習大學一年學分（含退伍軍

人轉任技職教職）（NCLB, Title II,
sec.2303-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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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臺灣與美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比較
向度 臺灣 美國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以自費為原則，但州政府可提供部分師

資生獎助學金，領取者須於畢業後前

往高需求地區學校（high-need local
educational agency）服務，若未達領

取獎助學金所要求之服務年限而離職

者，則須賠償所領取之獎助學金。

（1998HEA, sec.204-d）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1.師資培育課程應能增加師資生之專業

知識並提升其專業發展之機會（1998
HEA, sec.203-d-3）

2.教師需具備學科內容知識、教學技

能、將科技融入教學、特殊需求學生

教學及評估學生表現之能力（1998
HEA, sec.203-b-2-A-ii; sec.203-d-1;
sec.203-e-1）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透過高等教育機構之教授與實習生、實

習學校教學、行政人員間的互動，提

升實習經驗的品質及永續經營（1998
HEA, sec.203-d-2）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通過各州之初任教師資格測驗，取得教

師證書。（1998HEA, sec.206, a-3）
州要建立能有效評鑑出低表現水準與高

危險的師資培育機構之機制（1998
HEA, sec.208, a）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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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 8 內容觀之，美國師資培育中之培育範圍類別、培育機構、培育方式，甚至培

育歷程或證照取得方式，大致上均與我國相當接近（尤其在自費培育之兼採獎助學金公

費制度）。然而，其中有關培育類別部分，相關法規（1998HEA、NCLB）並未直接採取

列舉式之類別規範，而僅是透過條款內涵約略述及，又如取得教師證書之各州初任教師

資格測驗部分（1998HEA），法律文字亦非直接規範教師必須取得證照，而是規定接受

補助之師資培育機構，其通過資格測驗並取得教師證書的學生必須達到一定比例。

綜此，實適足以窺知美國法與我國法在規範方式上的基本差異；事實上，由於臺灣

學界人士留美者眾且基於臺美間政治、經濟、學術交流等長遠密切關係，我國在由計畫

封閉式師範教育改革為多元開放之師資培育的過程中，本即不免受到美國相關制度的影

響。然而，無論是政體法制、地理領域或社會文化等面向，臺灣與美國終究各有其獨特

性（與其他國家亦然），故於參考仿效之際自宜有所斟酌取捨並予以調整。進一步而言，

臺灣與美國雖屬不同法系（歐陸 vs.英美），中小學教師身分屬性（臺灣之公立學校教師

為廣義公務員、美國則否）與社會狀況（中小學教師之社會地位、待遇福利與尋覓教職

之機會多寡等）均大異其趣；惟若就表 8 及文獻探討結果觀察，美國的師資培育法規內

涵，仍有下列四方面值得我國參照：

（一）法律明定教師基本能力：美國聯邦雖不直接介入師資培育等教育事項，惟卻透過

聯邦法律，直接揭示美國中小學教師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據此，各州及師資培

育機構甚至非官方之師培認證機構（如NCATE）在法律明文規範下，即均須透

過培育課程、機構建置及其相關程序，以使師資生確實達成法定素養。換言之，

美國在地方分權與多元開放的架構下，僅針對師資培育事項進行重點式規範（而

非鉅細靡遺、全面掌控其培育歷程），不但可使各州及師培機構清楚明瞭其責任

所在，亦與其歷來標榜之多元師培概念名實相符，頗有提供我國思索既有理念方

向與主管機關定位之參照價值。

（二）多元化的師資培育課程：美國在地方分權與前揭法律規範方式的基礎上，辦理師

資培育的高等教育機構乃可在教師能力本位的前提下，依據各州（或其所承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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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師培認證機構）訂定之教師標準或師培摽準，自行規劃其師資培育課程（含

實習）之具體內容；因此，當各州（及認證機構）在實際操作上亦能秉持多元彈

性理念與原則，不同師資培育機構自能彰顯其特色，多元化師資培育課程亦方有

存在與發展的空間。

（三）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與前揭法國以獎助學生修讀師培課程為目的之獎助

學金制度相較，美國師培在自費原則下，州政府仍可透過提供部分師資生獎助學

金之方式，使領取者負有畢業後須前往高需求地區學校服務之對價義務，若未完

成領取獎助學金所要求之相對服務年限即離職者，則須依獎助契約賠償（償還）

所領取的獎助學金（1998HEA, sec.204-d）；對臺灣教職就業市場現況而言，美國

此種獎助學金制度應較法國模式更有適用之餘地。

（四）主管機關負有評鑑之責：美國雖採取多元開放的師資培育模式，但為確保教師（師

資生）之素質，聯邦法律除直接揭示教師所應具備的基本能力外，並同時課予各

州有效評鑑師資培育機構之義務（1998HEA）；因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雖基本

上尊重師資培育機構的課程規劃與發展特色，但亦同時依法負有評鑑之責，以藉

此提升師培品質。換言之，師資素質直接攸關教育品質與國家發展，主管機關絕

不能藉多元開放之名而行放任之實；惟基於多元師培模式的基本理念，則自亦謹

守評鑑之目的與分際，而不宜因此過度抑制師培的多元發展空間。

四、德國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由前揭文獻探討得知，德國與美國雖均為聯邦制國家，且其教育事務皆依憲法規定

歸屬地方權限，惟較之美國各州教育委員會及其教育廳（Dept. of Education）等州級教

育行政機關，德國各邦教育廳對其教育相關事務之管轄幅度乃較全面而完備。據此，故

相對於在美國部分係以聯邦法為分析標的之作法，本研究就德國部分將以全德土地面積

第一大邦（人口第二大邦）的巴伐利亞邦（Freistaat Bayern, BY）之《師資培育法》

（Bayerisches Lehrerbildungsgesetz, BayLBG）（條文目錄及檢索網址列如附錄 B）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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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分析。

（二）臺德師培法規比較

有關德國（巴伐利亞邦）《師資培育法》之內容與臺灣師培法的關係，茲歸納對照

如表 9；依表 9 所示，德國的師資培育範圍為中小學師資（BayLBG§1），而不及於幼

稚教育階段；至其類別則包括小學、主幹學校（Hauptschule）、實科中學（Realschule）、

文理中學（Gymnasium）、職業學校與特殊教育（§2）。另配合文獻資料得知，德國在

中等教育前期即已分流為主幹學校、實科學校、文理中學與綜合學校等教育，中等教育

後期則進一步深化為文理中學高級部、職業學校、職業專門學校（Berufsfachschule）、

專門高等學校（Fachoberschule）與專門學校（Fachschule）等；故其中學階段之師資培

育類別，乃較我國更為多樣化。

表 9 臺灣與德國（巴伐利亞邦）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德國（巴伐利亞邦）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巴伐利亞邦師資培育法 2012 年 7 月 9
日修正

師資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範圍（§1）：中小學師資

類別（§2）：小學、主幹學校、實科中學、

文理中學、職業學校、特殊教育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多元管道：1.公立大學或藝術類高等學

校 ， 或 其 它 邦 之 公 立 高 等 學 校

（§4Ⅰ）；2.非公立高等學校亦可為師

資培育機構，但其相應課程須經學術

研究與藝術部（Staats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Kunst）核

可（§4Ⅱ）。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9
Ⅲ、施行細則§6Ⅱ）

在校生（§3）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無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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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臺灣與德國（巴伐利亞邦）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比較
向度 臺灣 德國（巴伐利亞邦）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1.完成職前教育後，須通過「第 1 次教

師資格考試」（含第 1 次國家考試與大

學考試）；其中，「第 1 次國家考試」

之成績應至少占 60%，另「大學考試」

則為各模組課程之考試成績。（§6Ⅰ）

2.職前教育課程包含教育專業課程、專

門課程（或藝術類課程）、學科教學法

以及相對應的學校實習或企業實習。

（§3Ⅰ）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實習階段之預備服務期不具備公務員身

分（Beamtenverhältnis），並在「教學

研習中心」完成為期 24 個月的職前實

習。（§5Ⅰ）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公立學校教師資格的取得必須通過第 1
次教師資格考試，以及第 2 次國家考

試。（§7Ⅰ）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由教學與文化部（Staat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分發（§22）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1.教師的繼續教育是為了促進教師之工

作能力，且能與學術、經濟與職場之

發 展 併 進 ； 此 由 繼 續 教 育 機 構

（Fortbildungseinrichtung）推動實施。

（§20Ⅰ）

2.繼續教育的範圍與內容屬於教學與文

化部之權限；其範圍必須與財政部取

得共識。（§20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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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國中央與地方之教育權限劃分雖與美國類似，然其教育體制與師資培育具

體內涵，則卻與典型中央集權的法國頗有雷同（如碩士化、實習方式、教師資格取得、

分發方式與公務員地位等），此或係法系取向、地理位置、歷史傳統與社會背景較為相

近使然；事實上，臺灣在取法他國制度之際，亦須通盤考量可融入性等社會實際面向，

而不宜過度偏重或強調其理想性。綜合表 9 及德國師資培育相關文獻探討結果，其法規

內涵值得我國參照之處，約有下列四方面：

（一）二階段修讀體系與雙專長課程：與法國之碩士化師資培育制度相較，德國因在傳

統學制上並無學士學位，故在建立二階段修讀體系（學士3年、碩士2年）之前，

其中小學師資均已具備碩士程度；在採取學士、碩士分級學制後，大學可選擇整

合式（integrativ）或循序式（konsekutiv）之師培課程模式，學生亦可選擇在學士

畢業後即放棄師資生資格而投入職場，較之過去在制度與課程上均顯得更為多

元。此外，在德國修習師資培育課程者，通常必須擁有兩個以上的專長領域（任

教學科），此種制度有利於配合中小學實際教學所需，此亦為我國師資培育課程

未來調整上可資借鑑之處。

（二）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職前教育：德國之師資培育分為「課程修習」與「預備服務期」

（Vorbereitungsdienst, 未具公務員身分但可支領準公務員薪資）二階段，除職前

課程即包括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或藝術類課程）、學科教學法以及相對應

的學校實習或企業實習（BayLBG§3Ⅰ）外，在教學研習中心之為期24個月的預

備服務期（職前實習，§5Ⅰ），亦相當著重參觀、見習、試教等實務內容；凡此，

均有助於使師資生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融合。此外，德國職前實習期間除教育學、

教學方法等教育科目外，亦強調學校法、行政法及與學校有關的青少年法、家長

法等相關法治課程；未來我國若調整教育實習制度（如延長職前實習期間或建立

初任實習制度），亦可酌予參考增列相關研修課程。

（三）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德國與法國均具有相當嚴謹的（二階段）教師

資格考試制度，當師資生在大學校院修完相關課程（碩士階段）後須參加「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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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教師資格考試」（Erste Lehramtsprüfung）通過者方可進行職前實習；俟實習完

畢後，則須再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方能取得正式教師資格；其中，第1次教師

資格考試又包含「第1次國家考試」（Erste Staatsprüfung, 應至少占60%）與大學

考試（universitäre Prüfung, 各模組課程之考試成績）（BayLBG§6Ⅰ、§7Ⅰ）。

惟與法國相較，德國之法律規範更顯清楚明確；就此，我國雖不必然須比照實施

二階段考試，然至少可在師培法中將教師資格檢定明定為「國家考試」（由考試

院辦理之專門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以藉此彰顯教師之專業地位。

（四）教師身分定位與試用制度：相對於法國師資生獲得合格教師證書後，得由教育部

（中學）與大學區（小學）進行分發任用為實習公務人員（第1年），在通過考

評後並得於第2年成為正式公務人員之制度；德國師資生於第二次國家考試及格

後，即可憑及格證書向地方教育局申請分發（公立學校）教職，其初任教師除如

法國之須接受資深教師輔導，並須歷經一年半～三年之試用、考評合格後，方能

取得正式的國家公務員身分。換言之，德國與法國的（公立）中小學教師均屬法

定公務人員，故除前揭師培階段的「職前實習」外，亦均另有一年以上的「初任

實習」（試用）；此除有助於生涯導入，亦可提升中小學教師職能，似為同屬歐

路法系之我國法制可資酌予參照之處。

五、日本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日本與師資培育有關之法規，主要為《教育職員免許法》（及其施行規則）與《教

育公務員特例法》二者；故就此而論，相對於臺灣及德國之以「師資培育」為主要規範

內涵的法制設計，日本法則著重在「教師資格」面向。而由於其法規篇幅較多（網頁列

印檔計 160 頁：《教育職員免許法》58 頁、《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80 頁、《教育公

務員特例法》22 頁），故僅將其法規文本首頁（目錄）及檢索網址列如附錄 C1～C3，

以資參照。



67

（二）臺日師培法規比較

至於日本《教育職員免許法》等相關法規與臺灣師培法的關係，茲依其內容歸納對

照如表 10 所示。就表 10 觀之，日本師資培育的範圍、類別、機構及方式等，均與我國

大致相同；惟在培育對象上，另就符合一定資格的社會專業人士，設有經由參加「教員

資格認定試驗」亦可取得相關科目教師證之管道，故顯得較我國更為多元。又相對於前

揭法、德之長期教育實習與嚴格教師資格考試等制度，日本不但採取非外加式的教育實

習（合計僅約 5～7 學分），且針對一般師資生所設的「教育職員檢定」，亦屬未實際進

行考試的「書面資料檢定」（另前述社會專業人士之「教員資格認定試驗」則有實際考

試）；此外，其任教管道、進修方式與教師證換證及管理制度等，亦有堪供我國參照之

處。茲同時參照表 10 內容與文獻探討結果，整理下列五項日本師培法制之特點：

表 10 臺灣與日本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日本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教育職員免許法：2012/8/22 修正

施行規則：2010/3/31 修正

教育公務員特例法：2012/8/22 修正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範圍（§2）：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2）：幼稚園、小學、中學、高等

學校、中等教育學校及特別支援學校

（特教學校）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多元管道（§5）：大學、短期大學、養護

教師養成機關（施行規則§§27~33：師

資培育學校之設立與相關規定由文部

科學大臣認定）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9
Ⅲ、施行細則§6Ⅱ）

1.大專以上學生修畢相關課程並經「教

育職員檢定」合格，均可取得教師證

照（短期大學學士、學士、碩士，均

須年滿 18 歲）。（§5、附表一）

2.一般社會專業人士，符合一定資格，

經參加「教員資格認定試驗」合格，

亦可取得教師證照。（§5、§§16 之 2~16
之 4、附表一、施行規則§61 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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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臺灣與日本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1）

比較
向度

臺灣 日本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自費：無特別規定）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1.大專以上學生修畢相關課程→教育職
員檢定→取得教師證（§5、附表一）

2.一般社會人士→在校修習附表指定學
分→教員資格認定試驗→取得教師證
（§5、§§16 之 2~16 之 4、附表一、施
行規則§61 之 12）

※用詞定義（施行細則§3）：
1.普通課程：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2.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
域專長之專門知能課程。

3.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
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程。

4.教育實習課程：為培育教師之教學實
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
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

※課程定義（§5、附表一~附表二之二）：
1.專業科目（教科に関する科目：施行
規則§§2~5）

2.教育專業科目（教職に関する科目：
施行規則§6）

3.關連科目（教科又教職に関する科
目：施行規則§6）

4.特殊教育科目（特別支援教育に関す
る科目：施行規則§7）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內含於教育學程之教育實習（施行規則
§6）：教育實習 5 學分（高中教師為 3
學分）、教職實踐演習 2 學分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1.符合教育職員免許法附表所定資格，
且經「教育職員檢定」合格者，由都
道府縣教育委員會核發。（§§4~6）

2.一般社會專業人士，參加「教員資格
認定試驗」合格，由都道府縣教育委
員會核發。（§16 之 2）

3.教師證種類分為普通免許狀、特別免
許狀、臨時免許狀（§4；核發科目：
§4II~VI），普通免許狀與特別免許狀之
有效期限為 10 年，須依相關規定參加
更新研習；若因特殊原因無法參與更
新研習課程者，得依規定申請延長教
師證有效期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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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臺灣與日本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2）

比較
向度

臺灣 日本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公立學校之教員採用試験由文部科學省

省規定，並由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

辦理（教育公務員特例法§11~12）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1.由大學及其他文部科學省指定機構辦

理（§9 之 3、施行規則§§34~49）
2.包含教師證更新研習之進修及現職教

師進修（教育公務員特例法§21~25 之

3）
3.現職教師亦可申請留職停薪進修（大

學院修學休業制度、碩士、1~3 年）（教

育公務員特例法§26~28）

其他

重要

特別

規定

1.主管機關：國立、公立學校為主管該

校之教育委員會，私立學校為都道府

縣知事（首長）。（§2Ⅲ）

2.免許狀之核發單位為都道府縣教育委

員會。（§5VII）
3.證照管理機關：有免許狀者為任職地

之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其他則為戶

籍所在地教育委員會。（§2Ⅱ）

4.未持有各科目免許狀之臨時（或非專

任）教師，學校在任用前須提前向都

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申請核可。（§3Ⅱ）

5.若有不法情事，得撤銷或收回所核發

之免許狀；於正式裁決前應接受當事

人申覆，正式撤銷時則應通知證照管

理機關。（§10~14Ⅱ）

7.偽造免許狀或發生其他違法情事者，

得處 10 萬～50 萬日圓之罰金，有部分

更可同時處以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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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寬鬆的職前教育實習與教育公務員初任實習制度：日本現行師資培育中的教育實

習係內含於教育學分之中，較之我國現行外加式半年全時實習似更不嚴謹；然因

日本（公立）中小學教師係屬公務員，故凡經通過教師甄試進入學校正式任教者，

必須依法歷經一年的附帶條件試用，若為初任教師期間並有接受初任者研習（初

任實習）之義務。故就另一個角度觀之，在教師職缺相對稀少的條件下，非外加

式實習使師資生得以大幅降低修習教育學程之時間成本，對一般多數大學生將較

具有吸引力；而透過一年的試用或初任實習（表現優良方予以正式聘用），亦可

維持一定程度之教師素質，此或為臺灣未來可資參採的實習制度調整方向。

（二）種類多樣化之教師證照：日本的教師證照原則上係依學歷及所修習之教育學分，

區分為二種免許狀（兩年制學院）、一種免許狀（四年制大學）、專修免許狀（碩

士學歷）；而中等學校教師之免許狀係依任教科別發給，又特殊學校教師除須取

得特殊學校教師免許狀外，另須同時取得任教科目之免許狀。而在前揭普通免許

狀外，又設有特別免許狀、臨時免許狀以因應不同教師身分類別所需；例如，「教

諭」須有一種免許狀以上、「助教諭」僅要求具備二種免許狀、短期兼任之「講

師」則只需具備臨時免許狀或特別免許狀。其中，特別免許狀係為便於廣泛任用

社會各行各業傑出人才，而依各類學校之特定科目或技能專長發給，與臨時免許

狀均屬區域性之教師證照；日本多樣化而較具彈性的教師證照類別及以都道府縣

層級為證照管理機關等法律規定，或有可供我國參照之處。

（三）教師證照管理、更新與在職進修制度：日本的師資培育制度雖無實質的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然依表10「其他重要特別規定」一欄所示，其證照管理制度實屬嚴密；

再者，日本除臨時免許狀僅有三年效力外，普通免許狀與特別免許狀在十年效期

屆滿前，即須透過接受講習等更新程序以維持證照之有效性。此外，日本之中小

學教師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得經任用機關之許可，於三年期限內以留職停薪方式

前往大學進修碩士學位，以藉此取得專修免許狀；此等教師證照管理制度及結合

證照更新（換證）或進階的在職進修制度，除可提供我國法制參照，亦可做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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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推動中小學教師評鑑與分級制度之配套參考。

（四）分區辦理之教師甄試：日本的師資生在取得教師證照後，須再通過如同臺灣的教

師甄選方能進入學校任教；惟目前日本的教師甄選（教員採用試験）係以都道府

縣為單位，並統一由其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甄選及分配調派。此外，文部科學省

為瞭解並改善教員採用過程，每年均會對各都道府縣及指定都市的教育委員會進

行相關指導措施。區分而言，日本公立學校之教員採用試験，依法係由文部科學

省統籌規範並由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辦理，但國立大學（均已法人化）附屬學

校及私立學校則由各校（法人）自辦。就此對照我國由各校自辦的法律規定（《教

師法》第11條），實有酌參日本模式調整修正的空間，以藉此避免辦理方式過於

多樣、分歧致使報考者疲於奔命。

（五）法規體系之嚴整性：日本與我國同屬繼受歐陸法系之國家，且由於歷史傳統、地

理區域、社會文化等關係，日本的法制規範方式與內容，對臺灣實頗具有參照之

價值；就表10所引述的《教育職員免許法》法律文本觀之，即於法律中直接以附

表方式進行界定及規範，至於諸多授權以文部科學省令訂定之事項，則藉由《教

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彙總規範（附錄C2參照），另其他有關執行法律的細節

性或技術性等非法律保留事項，法規中則亦明定為文部科學大臣之權限（如施行

規則第23條、第43條、第61條等事項）。故相對於臺灣除施行細則外，並同時針

對法律個別授權事項分別逐一訂定法規的法制作業方式，前揭日本模式不但符合

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之概念，在法規體系上亦似較為嚴整，而可提供我國參考。

六、韓國

（一）師培主要相關法規

韓國未如德國、日本及我國之有師資培育相關專法，其法規中涉及師資培育者，

主要有《高等教育法》（고등교육법）、《初中等教育法》（초‧중등교육법）、《

幼兒教育法》（유아교육법）及《教育公務員法》（교육공무원법）等四項法律；為

利參照，茲將其法規文本（首頁）及檢索網址列如附錄 D1～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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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韓師培法規比較

有關前揭韓國師資培育相關法規與臺灣師培法規範內涵之比較，茲依其內容歸納對

照如表 11 所示；就表 11 觀之，一如法、德間師培制度之相似情形，區域地理位置相近、

政治歷史文化頗有關連的韓國與日本，其師培模式亦頗有雷同之處，尤其是在教育實習

與證照取得方式上，韓國甚至採取更較日本寬鬆的制度。

表 11 臺灣與韓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

比較
向度 臺灣 韓國

法規

版本

師資培育法：2005/12/28 修正

施行細則：2011/1/4 修正

高等教育法（高）：2012/3/21 修正

初中等教育法（初）：2012/1/26 修正

幼兒教育法（幼）：2012/3/21 修正

教育公務員法（教）：2012/3/21 修正

師資

培育

範圍

類別

範圍（§1）：中小學及幼稚園師資

類別（§6）：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

園、特殊教育等四類（經教育部核定

後辦理）

範圍（初§1、幼§21）：中小學及幼稚園

教師

類別（初§2、幼§21）：中等學校、小學、

特殊教育、幼兒園

培育

機構

多元管道（§5）：師範校院、設有師資培

育相關學系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中心由教育部核准設立）

封閉制（高§2、§41Ⅰ）：小學教師由教

育大學專責培育

多元管道（高§2、§41Ⅱ、Ⅲ）：中學教

師、幼兒園師資

培育

對象

1.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9Ⅰ、

Ⅱ）

2.大學畢業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9Ⅲ、施行細則§6Ⅱ）

大學生及碩、博士班在校生。（高§33）

培育

方式

以自費為原則，公費生則應於畢業後分

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13）
（自費：無特別規定）

培育

歷程

1.師資職前教育→教師資格檢定（§7Ⅰ）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內含「普通課程、

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

課程」等四項。（§7Ⅱ）

3.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均由教育部

核定。（§7Ⅲ、Ⅳ）

小學教師由教育大學培育，中學教師、

幼兒園教師、特教教師開放高等教育

機構開設師資課程（初§21）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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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灣與韓國之師資培育主要法規內容彙整對照表（續）

比較
向度 臺灣 韓國

教育

實習

1.外加之全時式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8、§16）
2.半年起訖期間：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

或二月至七月。（施行細則§5）
3.參加教育實習者均已至少具備大學畢

業資格。（施行細則§4）
4.大學得向參加教育實習之學生，收取

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施

行細則§12）

（無特別規定：由教育科技部依高§41、
§44 之宣示目標統一規劃課程，於專

業課程中內含必修教育實習 4 學分。）

證照

及其

取得

方式

通過教育部辦理之教師資格檢定後，由

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11、§12）
中小學教師區分為正教師（一級、二

級）、準教師（預備教師、助理教師）、

專門諮詢教師、圖書館教師、技術教

師、保健教師等種類，師資生畢業後

即自動取得二級正教師資格（初§21）

任教

管道

參加學校或幼稚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

選，公費生則應規定進行分發。（§14）
參加公開考試（教§11）

進修

管道

由教育部或地方政府主導：(1)單獨或聯

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2)協調或委託

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教師進修課程；

(3)由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

或法人開辦教師進修課程。（§19Ⅰ）

教師至政府指定機構進行一定時數之進

修，即可升級。（初§21）

然而，或因韓國並無師培專法，故相對於日本法制其規範內容亦較為簡略；茲依據

表 11 及前揭文獻探討之結果，整理韓國師資培育法制中值得我國參照思考的四項特色，

列之如次：

（一）教育實習寬鬆化：韓國師資培育過程中，師資生於所修習的教育學分中，應包括

教育實習4學分以上，此等非外加式的教育實習課程設計，與前述日本之作法幾

近相同，故較之我國現行外加式全時教育實習半年實屬寬鬆，與法、德相較自更

難以相提並論；此外，韓國的國、公立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大學教師雖均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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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惟相關法律中並未有如日本之初任者研習（初任實習）制度等規定。就此

推論，職前教育實習的期間長短，並不必然與師資素質存在單一因素關連，而將

教師定位為公務員雖有利於初任實習之法制化，然亦非所有國家都必然如此為

之；進一步而言，師資培育的制度取捨及其實施成效之良窳，必須配合各國政治、

經濟、法制與社會文化脈絡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方可避免陷入邯鄲學步甚或削

足適履之尷尬困局。

（二）教師證照多元化：韓國除一般中小學教師證照外，尚針對諮詢教師、圖書館教師、

技術教師、保健教師、營養教師等非傳統教學專業教師，另訂有資格要件並設置

專門教師證照制度；而為確保此等教師之專業性與社會公信力，渠除須係大學心

理諮商相關學系、圖書館（資訊或資訊教育）相關學系、護理學相關學系（且持

有護理師執照）或營養學相關學系（且持有營養師執照）畢業，並均須同時修畢

教育學程方能取得相關教師證照，此實為我國足資參考的重要特色。此外，韓國

之大學教師（教育大學及專科學校之助理教授、專任講師等）若具有兩年以上教

育工作經驗，亦可取得中學二級正教師資格證書；此乃有助於促進中學與大學間

之教學合作與經驗銜接，亦可提供我國制度規劃上之參考。

（三）結合教師在職進修之證照分級制度：相對於前述日本依據學歷所進行的教師證照

分級（二種、一種、專修免許狀）方式，韓國則結合教師學歷及其在職進修，將

一般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證照，由低至高區分為準教師資格、二級正教師資格、

一級正教師資格、副校長資格及校長資格等五種位階，而修習師培課程之大學畢

業生，可透過免試鑑定程序由畢業學校取得終身有效的二級正教師證照。於在職

期間，當其具備一定教學年資並進修與其位階相符之課程與時數後，即可再行逐

級進階取得一級正教師、副校長、校長等資格證照，並依規定獲得薪資上之調升。

就此觀之，韓國的教師證照分級制度不但較日本更具彈性，且因採取不強迫並結

合薪級之具有實質獎勵性質的教師進修與分級制度，故相對容易獲得教師支持，

亦頗有提供我國相關政策上之參考價值。

（四）封閉式之小學師資培育模式：韓國的初等、中等師資培育係分屬封閉、多元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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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體制，此等模式下培育出的小學教師，雖恐有思想較為封閉之疑慮，然卻亦

存在較可培育出具有強烈教育使命感之教師的優點。此外，除藝術、體育、技能

等科目，已有培育專任師資負責教學之發展趨勢，初等教育階段仍以包班制為主

要教學模式；因此，較之多元師培模式下以大學專才教育為主、修習教育學程為

輔的一般架構，藉由計畫式通才教育課程內涵培育小學師資，應有助於提高初等

教育階段之教學品質。進一步而言，培育小學師資之大學，若其教育目標、課程

架構甚或學生就業模式均與一般大學（其他科系）涇渭分明，則或具有採取計畫

式封閉培育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臺灣師培市場現況觀之，法制上雖幾無「回到

過去」的可能；然在評鑑機制之作用與引導下，若教育部認可計畫式封閉培育制

度的價值，則實質上亦非無存在此等發展趨向之餘地。惟就多元開放的國際師資

培育基本方向而論，與其在大學階段採取計畫式之封閉培育模式，似不如招收已

擁有特定專業的大學畢業生，而另於碩士階段進行類似前揭英國（教學與學習碩

士）法國（師培碩士化）或德國（循序式師培課程模式）的相關制度，不但能達

成封閉式培育所欲之通才或包班能力，亦能同時實現碩士化師資培育之目的。

茲依前揭對照分析結果，再將英國（E）、法國（F）、美國（A）、德國（G）、日本

（J）、韓國（K）（以下簡稱「六國」）之師培法規內涵與主要特色，列之如表 12（並編

以代碼），以利後續結論與建議援引對照之便。然須再次強調，由於各國國情與社會條

件互異，其制度之形成本有不同脈絡，故實不容斷章取義地直接進行移植；否則，縱使

在他國看似妥適且具實效的相關法制，亦不必然得以成功複製於臺灣，或甚至因水土不

服而產生難以逆料之負面結果。此外，因國家整體制度常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連鎖關

係；故本研究認為，除明確合乎政策革新之方向者外，法律制度之更張仍依回歸臺灣本

土既有架構基礎，並以循序漸進的穩健方式逐步調整修正，方較能掌握社會風險之可控

制性，進而獲得所欲的實質改革效果。

據此，為達成本計畫既有的三項研究目的，以下將參酌表 12 所示之六國師資培育

法規內涵及前揭教育部修法專案小組之決議（2011 年 5 月 6 日第 3 次會議），針對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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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法架構表（詳版）之重點與方向，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表 12 六國師資培育法規內涵與主要特色彙整對照表

國家 代碼：各國師培法規內涵與主要特色

英國（E） E1：設定師資生入學標準

E2：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培育管道

E3：多元教育實習制度

E4：教師執業登記與換證制度

法國（F） F1：師培碩士化與合流培育模式

F2：非外加式職前教育實習

F3：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F4：職前企業實習或實地實習制度

美國（A） A1：法律明定教師基本能力

A2：多元化的師資培育課程

A3：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

A4：主管機關負有評鑑之責

德國（G） G1：二階段修讀體系與雙專長課程

G2：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職前教育

G3：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G4：教師身分定位與試用制度

日本（J） J1：寬鬆的職前教育實習與教育公務員初任實習制度

J2：種類多樣化之教師證照

J3：教師證照管理、更新與在職進修制度

J4：分區辦理之教師甄試

J5：法規體系之嚴整性

韓國（K） K1：教育實習寬鬆化

K2：教師證照多元化

K3：結合教師在職進修之證照分級制度

K4：封閉式之小學師資培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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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以（一）分析我國現行師培法之法規體系暨其基本內涵、（二）比較我國與

英、法、美、德、日、韓等國師資培育法規之主要規範內涵、與（三）依據國際比較分

析結果與我國師資培育發展需求，提出法令規範上之具體建議等三者為研究目的。其

中，有關（一）、（二）兩項約可藉由前述「貳、文獻探討」與「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之過程大致達成（表徵如表 2 及表 12），惟仍須依據相關發現，進一步針對我國師培法

之修法方向提出建言，方堪稱符應本計畫的第三項研究目的；事實上，此第三項目的亦

屬本研究所欲達成的最主要目標。

據此，以下將以表 12 所示之六國師培法規內涵與主要特色（計 25 項），針對前揭

教育部師培法修法架構表（詳版）的重點與方向進行檢視；凡能適切融入者，將直接納

入結論一節。至於目前無法銜合但卻可供後續發展之參照者，則列為對我國未來法制之

建議。惟因各國國情不同，於其融入法制之際，仍須就此謹慎兼顧為宜；茲分述如次：

一、結論

依表 3 所示，我國《師資培育法》修法架構之主軸，計可區分為師資培育支持體系、

師資職前培育、師資導入輔導、教師專業發展與其他議題等五項，茲分項列表並依本研

究前述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及說明如次：

（一）師資培育支持體系：鼓勵合流培育（分類檢定）模式、主管機關應負評鑑之責

主軸一「師資培育支持體系」包括師資培育之範疇與目的、師資培育機構之定位二

項修法重點，其與六國師培法規主要內涵對照如表 13。事實上，六國法規中不乏有關師

培範疇與目之界定，如德國師培範圍並不包括幼稚園教師，另韓國將專門諮詢教師、圖

書館教師、技術教師、保健教師亦納入師資培育之列，惟本研究將其列入證照制度面向

而未於歸結上視其為主要內涵；然而，我國實施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際，若欲進一步

縱向整合師資類別，則法國「合流培育、分類檢定」之師培模式，則有強化我國現行師

培法有關「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校師資類科」（§6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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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價值。

表 13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一：師資培育支持體系）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師資培育之範疇與目

的

-從對學校教育教師之

培育，擴展至對整體教

育教師之培育

-協助教育專業人員專

業成長及交流

-建立教師專業標準，作

為師資職前培育及教

師專業表現檢核基準

-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之立法，將幼稚園文

字調整為幼兒園，另依

第 20 條之規定，幼兒

園教師亦由本法培育

1.明定師資培育目

的，並將其他教育專

業人員納入本法規

範範疇。（§1）
2.教育專業人員：指從

事教育行政及學校

行政等工作人員。

（§3Ⅰ）

3.維護本法一體培育

精神，保障幼兒園學

生受教權益品質及

目前幼稚園教師結

合教師法規定地位。

1.視教育為專業，其從

業人員都應經過專

業培育。

2.以服務對象「學生」

為本位，教師持續成

長進修，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為首要。

3.保障目前幼稚園教

師結合教師法規定

地位。

F1：師培碩士化與合

流培育模式

師資培育機構之定位

-確保師資培育大學品

質，規範師資培育大學

應具備之基本條件

-擔任師資培育之大學

教師應具備之基本條

件

-建構以教育學院或教

育系所為師資培育主

軸的師資培育大學體

制

-規範師資培育大學之

師資培育業務應接受

評鑑（新增條文）

1.為確保師資培育品

質，明定師資培育之

大學應設師資培育

之專責單位，例示該

單位之功能，並規定

師資培育中心之設

置程序及其相關辦

法之授權。（§5Ⅱ、

Ⅲ）

2.規範師資培育之大

學之師資培育業務

應接受評鑑，並賦予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評鑑辦法之法源依

據。（§6）

為確保師資培育大學

品質，規範師資培育

大學應具備之基本條

件及應接受評鑑。

A4：主管機關負有評

鑑之責

資料來源：1.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節錄並調整格式；
2.依本研究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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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師資培育機構之定位部分，美國即於法律明確課予各州評鑑師資培育機

構之義務，以期藉此提升師資培育之品質（1998 HEA, sec.208, a）；對照於我國法修法方

向，其雖採取反向規範「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培育業務應接受評鑑」之敘述，惟並無實

質運作上之差異。然基於多元師培模式的基本理念，評鑑制度與指標之建立，仍不宜過

度抑制各師培機構的自主發展空間。

（二）師資職前培育

1.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認定：明定教師基本能力、鼓勵師培機構規劃雙專

長課程、整體課程規劃應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融合

2.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規定：明定師資生應具之學力門檻

3.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設定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

主軸二「師資職前培育」包括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認定、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修習規定、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等三項修法重點，其與六國師培法規主要

內涵對照如表 14。

依表 14 所示，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劃與認定此一修法面向，六國師培法規中

的相關內涵，主要有美國法中以法律明定教師應有之基本能力（A1）、鼓勵多元化發展

的師資培育課程（A2）與德國法中的雙專長課程（G1）及兼顧理論與實際之職前教育

（G2）。具體而言，美國法除明定「師資培育課程應能增加師資生之專業知識並提升其

專業發展之機會」（1998 HEA, sec.203-d-3）並透過評鑑制度加以檢視外，亦要求「教師

需具備學科內容知識、教學技能、將科技融入教學、特殊需求學生教學及評估學生表現

之能力」（1998 HEA, sec.203-b-2-A-ii; sec.203-d-1; sec.203-e-1），我國若欲賦予各師培機

構較大的課程規劃自主空間與彈性，則宜於法律中明示師資生之能力目標，故表 14 中

之此項修法重點與方向洵屬正確。再者，德國法中的雙專長課程（師資生須擁有兩個以

上的專長領域）實有利於中小學教學現場之需，亦可在法規中鼓勵師培機構朝此方向規

劃，針對領有獎學金之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甚至可以將其列為申請獎助要

件；至於德國於師培課程修習階段，即同時安排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學科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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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對應之學校實習或企業實習（BayLBG§3Ⅰ），有助於促使師資生融合理論與實

際，亦可參酌並適度納入我國師培法制。

表 14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二：師資職前培育）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

規劃與認定

-精進職前師資培育課

程，培養師資生兼具學

科能力、包班能力、教

材教法研發能力、資訊

使用能力、輔導知能及

議題融入之教學能力

-推動師資生品德教育

與服務學習活動（新增

條文）

課程決定機制由本部

核定方式調整為「報

部備查制」，並由本部

建立課程基準、大學

據以參酌擬訂。（§3Ⅰ
(4)、§7Ⅲ）

◎配套：建立專業核

心課程基準，落實

審查作業，俾確保

師資培育品質。

1.本部已針對職前課

程之核心能力訂定

課程基準。

2.因應社會快速變

遷，有利培育課程彈

性調整。

3.經由師資培育評鑑

及教育實習認證機

制，確認師資培育品

質。

4.發展各校課程特

色，尊重大學自主。

A1：法律明定教師基

本能力

A2：多元化的師資培

育課程

G1：二階段修讀體系

與雙專長課程

G2：兼顧理論與實際

之職前教育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

習規定

-強化師資生遴選、輔導

及獎勵

-落實師資生基本能力

檢核（含國外學歷）

規範師資生修讀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之相關

規定。（§8、§9）

建立師資培育過程的

淘汰機制及師資生基

本能力檢核機制，以

確保師資生具有應有

之資質與能力。

E1：設定師資生入學

標準

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

特定類別教師

-師資培育公費生

（以下為新增條文）

-健全原住民師資

-發展新移民、海外臺灣

學校及僑校師資

-高職稀少類科師資

1.為吸引優秀學生投

入教職工作，增列獎

學金文字，以茲明

確。（§14）
2.僑委會建議本部研

議修正本法，賦予該

會核發僑校教師教

師證照之法源依據。

師資培育的對象不單

是日間上課的教師，

也可擴及學校教育的

相關專業者。

A3：負義務之師培獎

助學金制度

資料來源：1.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節錄並調整格式；
2.依本研究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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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之規定上，英國法中明定師資生於中學學科能力測

驗（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之英文、數學成績，必須達到 Grade C

的基本門檻（1993ETR, Schedule 3, paragraph 2-1b）；為確保師資素質，除透過評鑑指標

要求師培機構建立師資生篩選機制外，我國法中亦可考慮建立類似之學力門檻（如大學

學測之國、英、數成績需達若干級分）。

最後，有關培育優質特殊需求或特定類別教師部分，美國法中規定州政府可透過提

供部分師資生獎助學金之方式，使領取者負有畢業後前往高需求地區學校服務之義務，

若未完成領取獎助學金所要求之相對服務年限即離職者，則須依獎助契約賠償其所領取

的獎助學金（1998HEA, sec.204-d）；為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職工作並充實特定需求師

資，透過法律設定負義務之師培獎助學金制度，乃有其一定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三）師資導入輔導

1.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單位：由考試院辦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並適度提高難度

2.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境：整合職前課程發展多元化教育實習模式、建構「融入

式職前教育實習」與「外加式初任教師實習」之二階段實習制度

3.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參照日本法明定證照管理制度

4.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之規範：另可進一步參照韓國法明定「具有相當教學經驗

之大學相關系所專任教師」得取得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證照

主軸三「師資導入輔導」包括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單位、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境、

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之規範等四項修法重點，其與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如表 15。

依表 15 所示，在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單位此一修法重點上，六國師培法規中的相

關內涵，主要為法國法與德國法之嚴謹的二階段教師資格檢定（F2、G3）；然檢定考試

因與實習制度密切關連，而各國實習制度又差異極大，致使教師資格檢定之方式與定位

亦大意其趣，故有同時參照之必要。例如，相對於法、德的嚴謹檢定方式，日、韓卻又

採取極其寬鬆的模式，且此四國之（職前）教育實習制度，大致上亦均同於其資格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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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或嚴、或寬；就我國法及現行檢定考試實質內容而言，應屬折衷。

表 15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三：師資導入輔導）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檢定考試定位與辦理

單位

-檢討教育實習與檢定

考試順序

-調整教師資格檢定考

科

-精進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試題分析

-增加結合理論與實務

的情境脈絡題目

-成立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專責單位

1.教育實習時間維持

半年，其定位為「教

師資格檢定」之一部

分，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通過檢定考

試後，始得參加教育

實習，完成後始頒發

教師證書。（§8Ⅲ）

2.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之辦理採甲乙兩案：

甲案：維持原議。

乙案：

(1)將教師資格檢定

考試視為專技人

員考試，相關考試

規範由考試院訂

之。（§11Ⅱ、§13）
(2)同步檢討教育實

習定位，若納入專

技人員考試，為符

合專技考試應考

資格需有大學學

歷之規定，維持現

行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為「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一部

分，採先實習後考

試。

1.先檢定後實習：透過

檢定考試篩選後，挑

選具備一定品質之

師資生參與教育實

習，另此制度有利實

習學生全心實習，保

障師資培育品質。

2.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視為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改

由考試院辦理。可使

教師與律師、會計師

等專業人員相同，取

得專業人員之資

格，必要時並可比照

專技人員轉任公務

員之規定，取得公務

員之任用資格。

F3：嚴謹的二階段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

G3：嚴謹的二階段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

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

境

-建構優質教師實習課

程

1.參加教育實習課程

者取得學生身分。

（§9Ⅴ）

2.配套：落實教育實習

實習時間：教育實習

時間不等同於品質，

以及政府財政支出等

考量，本部修法仍建

E3：多元教育實習制

度

F2：非外加式職前教

育實習



83

表 15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三：師資導入輔導）（續）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提升教育實習指導教

師知能

-推動教育實習輔導教

師認證

-建立專業發展學校制

度（新增條文）

輔導工作，建立教育

實習機構認證機

制，建置優質教育實

習環境、緊密結合師

資培育大學與教育

實習機構合作關

係。（§11Ⅲ、§17Ⅱ）

議維持半年全時教育

實習。同時透過強化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

作，建立教育實習機

構認證及獎勵機制，

提升實習品質。

F4：職前企業實習或

實地實習制度

J1：寬鬆的職前教育

實習與教育公務

員初任實習制度

K1：教育實習寬鬆化

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

-建立教師證書核發與

撤銷審核輔導機制

建議經教師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7
款及第 9 款暨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各款解聘之人

員，併同註銷其「教

師證書」，取消教師資

格，爰於本法建立教

師證書撤銷之審核輔

導機制。

據各主管機關表示，

經解聘且不得再任教

育人員之教師，其教

師證書並無註銷依然

有效，致其得於各校

流竄，短期代課，為

學校人員聘任之漏

洞，危害學生受教環

境安全。

J3：教師證照管理、

更新與在職進修

制度

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

之規範

1.對於跨類之教師資

格取得，增列需具備

學校或幼稚園實際

教學經驗含代理代

課 1 年以上者，免依

規定參加檢定考試

及教育實習，發給該

類科教師證書之程

序。

2.增訂過渡規定，明定

修正前取得另一類

科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者，應於本法修

正施行後 3 年內申

請中央主管機關發

給另一類科教師證

書（§12）。

為保障師資培育品

質，對於跨類之教師

資格取得，增列需具

備學校實際教學經

驗。

J2：種類多樣化之教

師證照

K2：教師證照多元化

資料來源：1.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節錄並調整格式；
2.依本研究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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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認為，為提升教職的專業地位與社會公信力，教師資格檢定雖不必然需

如法、德之嚴謹（因相關配套措施亦大不相同），但至少應比照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

員之程度（如兼採口試及提高試題難度以適度降低及格率）；而由於考試院係我國特有

之機關，且教師本應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界定之「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領

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員」（第 2 條），故自應由考試院辦理及檢定考試為宜。

其次，針對建構優質教育實習環境方面，計有英國之多元教育實習制度（E3）、法

國碩士化培育下之非外加式職前教育實習（F2）、職前企業實習或實地實習制度（F4）

及日本與韓國之寬鬆的教育實習制度（J1、K1）可資參照。本研究綜合各國法定實習制

度認為，基於整體社會資源、教育實習效益及學生時間成本之考量，現實條件既無法容

納多數師培生順利進入教育就業市場，獨立的外加式全時實習制度將會欠缺銜接理論與

實務之目的正當性；因此，「外加式全時教育實習」若實質上已純粹成為取得教師資格

之先備條件，除徒耗社會成本外，亦將成為學生抉擇是否修習師培課程時的不利因素。

相對於此，若能在職前教育課程中，採取前揭德國法兼顧理論與實際的課程安排方式

（G2），使各個課程搭配與其相關之參觀、見習、試教甚至弱勢課輔服務及假期實習模

式等設計，除更具課程整合之實踐效果，亦有利於不同師培機構藉此發展多元特色。

因此，衡酌整體社會現況及師培課程內涵，我國現行的半年「外加式全時教育實習」

似應有所調整，或至少不應成為唯一選項。進一步而言，由於教育就業市場供過於求，

多數人於修畢職前課程（含實習）甚或檢定及格、取得教師資格後，均無法在最短時間

內正式任教，實習的銜接效果亦將大幅衰減；因此，現行「實習、檢定、任教」之預設

程序模式，或亦有更加妥適的調整方向。若參照前揭日本法之內涵（J1）並保留我國檢

定考試制度，則相關程序似可朝向「檢定、實習、任教」之模式變革；且其中的「實習」

亦宜由目前之「職前教育實習」轉換為「初任教師實習」，而建構包括融入式職前教育

實習與外加式初任教師實習的二階段實習制度。

再其次，在教師證書發給與撤銷方面，實可參考日本《教育職員免許法》的相關管

理規範（J3）；例如，其中除針對教師證照之核發單位（§5VII）、管理機關（§2Ⅱ）、

臨時證照申請程序（§3Ⅱ）、證照撤銷事由及程序（§10~14Ⅱ）與罰則（§21~23）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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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規定。最後，有關跨類科教師資格取得之規範，有關增列「需具備實際教學經驗 1

年以上者，方能免依規定參加檢定考試及教育實習，而得逕行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之

修法方向，因有助於兼顧理論與實務故殊值肯認，惟仍可進一步參酌日本與韓國的多樣

化教師證照類型之作法（J2、K2）；其中，韓國法針對具有兩年以上教學經驗之若干科

系大學專任教師，賦予得以申請取得中學二級正教師資格證書之依據，此舉乃有助於促

進中學與大學間之教學合作與經驗銜接。以我國法而言，或可考慮於法律條文增訂「具

有相當教學經驗之大學相關系所（如教育、幼教、特教或與中小學學科相關）專任教師」

得以檢覈方式取得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證照之條款，並使其負有至各該類別學校協同教學

或示範教學的義務，以藉此促進相關學理研究與基層教學實務之交流機會。

（四）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執業登記制度、教師證照定期換證制度、實踐本位之在職進

修教師分級制度

主軸四「教師專業發展」包括地方教育輔導、推動系統化教師在職進修制度、推動

實踐本位的教師學習與支持系統、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機制等四項修法重點，其與六國師

培法規主要內涵對照如表 16。

依表 16 所示，六國師培法規中涉及教師專業發展之主要相關內涵，計有英國的建

置教學與學習碩士培育管道（E2）、教師執業登記與換證制度（E4）與日本的教師證照

更新與在職進修制度（J3）及韓國的結合教師在職進修之證照分級制度（K3）等四項，

可整合對照至此一主軸之相關修法重點。區分而言，英國雖未全面推動師培碩士化，惟

其除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之師培管道，亦要求應於成為合格教師後的前五年，以在職進

修之方式取得碩士學位（1993ETR、2003ER）；此外，英國完成初任實習而得繼續任教

者，必須再向教學總會登記方能成為真正的合格教師，我國亦可考慮於法律增訂此等類

似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的執業登記制度，應能更有助於提升教師專業地位及

健全證照管理制度。而除英國自 2010 年 9 月起已實施 5 年換證制度，日本教師亦須在

證照 10 年效期屆滿前二年，即開始以接受講習等程序更新證照；至於最高等級的「專

修免許狀」，則須透過進修碩士學位方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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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四：教師專業發展）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地方教育輔導

-強化師資培育大學地

方輔導及教育研究

為落實推動地方教育

輔導工作，賦予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辦法之法

源依據（§16Ⅱ）。

納入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教師進修及教師

進階制度事項，確立

本土、多元、專業、

優質之「師資培育政

策系統」模型，以穩

固師資培育永續發展

之根基。

-

推動系統化教師在職

進修制度

-規劃系統化教師在職

進修

-推動教師在職進修研

習

-強化教師在職進修研

習配套

明定師資培育包含教

師在職進修，並賦予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進修辦法之法源依據

（§8Ⅳ、Ⅴ；§20Ⅰ）。

納入教師在職進修規

定。

推動實踐本位的教師

學習與支持系統

-（新增條文） -

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機

制（新增條文）

-規劃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激勵方案

-結合教師專業發展，提

供教師行政與教學分

軌進階

-研議增加研究教師設

置

-推動教師生涯進階制

度

-規劃教師換證制度

為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並兼顧學生受教品

質，賦予主管機關實

施辦理中小學教師進

階制度之法源，爰於

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

得實施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進階制度

（§21）。

為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並兼顧學生受教品

質，賦予主管機關實

施辦理中小學教師專

業發展與進階制度之

法源。

E2：建置教學與學習

碩士培育管道

E4：教師執業登記與

換證制度

J3：教師證照管理、

更新與在職進修

制度

K3：結合教師在職進

修之證照分級制

度

資料來源：1.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節錄並調整格式；
2.依本研究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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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相對於日本以學歷為主所進行的教師證照分級（二種、一種、專修免許狀）

制度，韓國之教師證照分級（二級正教師資格、一級正教師資格、副校長資格、校長資

格）則是傾向採取結合在職進修制度；換言之，韓國教師具備學士學位之教師，當其在

職期間於具備一定教學年資的前提下，只要進修與其位階相符之課程與時數，即可逐級

取得更高位階的教師資格證照，並依規定獲得薪資上之調升，故係屬一種相當具有實質

激勵作用的教師分級制度。本研究認為，我國法制除可取法英國的教師執業登記制度，

並亦可參酌採取整合教師在職進修的日本換證制度（可稍微縮短換證期間）與韓國分級

制度；如此而後，將能透過在職進修體系之建置與課程內容之規劃，有效達成實踐本位

的分軌、分級之教師專業生涯發展目標。

（五）其他議題：明定「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辦理以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師

資為目的之碩士班」

主軸四「其他議題」僅有碩士階段培育師資之法源一項具體修法重點，此為依據前

揭教育部修法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2011 年 5 月 6 日）之決議（五）（其他議題部分，

應評估納入碩士階段培育師資之法源依據）辦理；就表 17 觀之，六國師培法規主要內

涵與此議題相關者，計有英國的建置教學與學習碩士培育管道（E2）、法國的師培碩士

化（F1）與德國的二階段修讀體系（G1）三者。

表 17 我國師培法修法架構與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表（主軸五：其他議題）

修法建議方向與理由修法重點
建議方向（條次） 理由

六國師培法規
主要內涵對照

碩士階段培育師資之

法源

-（新增條文） - E2：建置教學與學習

碩士培育管道

F1：師培碩士化與合

流培育模式

G1：二階段修讀體系

與雙專長課程
資料來源：1.依據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提供之業務資料節錄並調整格式；

2.依本研究研究結果填列「六國師培法規內涵對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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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師培法已有碩、博士班在校生下修師資培育課程及開設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之規定（§9），故教育部修法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之意旨，應係於碩士階段設置以培育師

資為主要修讀內涵（非現行模式中之輔助地位）的專業系所；換言之，即是一種以師資

培育為目的之碩士學程。茲分述英國、法國、德國三種可能之方式如下：

1.英國取向：招收大學畢業生，並安排以中小學教學實務經驗為主的一年全時課程訓練，

故本質上係屬一種「中小學學校本位」的學士後師資培育模式；就臺灣當前社會現實

而論，若能成功建構立師培機構（大學）與中小學間之伙伴關係，則或有可為。

2.法國模式：法國要求參加中小學教師證照檢定會試者均須具備碩士程度，故其師資培

育已然全面碩士化外；惟由於我國存在教師職缺明顯偏少之窘境，若實施全面碩士化

模式，恐會因將大幅增加修讀成本而降低學生申請之誘因，且對照觀之臺灣法制修法

趨向，我國在短程內亦應仍無此規劃。

3.德國模式：德國於採取學士、碩士分級學制後，其循序式（konsekutiv）課程模式之第

二階段即以師資培育為內涵；若維持我國以大學部學生為主要培育對象的法制，而適

度設置以培育各級師資為修讀目的之碩士班，在概念上則與德國模式相似（只是德國

學士畢業者無參加教師國家考試的資格）。

本研究綜此認為，我國法制中應可明確界定「碩士階段師資培育」之意涵並設定法

源；例如，似可統整現行師培法第 9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為「師資培育之大學，得

辦理以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師資為目的之碩士班，其招生對象、修習年限、

課程基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二、建議

茲就臺灣未來法制及後續相關研究等二部分，分項建議如下：

（一）對我國未來法制之建議

有關表 12 所揭 25 項之六國師資培育法規主要內涵，凡本研究認為其可融入教育部

修法專案小組決議的修法架構者，均已列如前述結論一節；事實上，亦可視為現階段可

一併參酌入法之「當前建議」。至於未能列入者，則有德國法之教師身分定位與試用制



89

度（G4）與日本的教育公務員初任實習制度（J1）、分區辦理之教師甄試（J4）、法規

體系之嚴整性（J5）及韓國的封閉式之小學師資培育模式（K4）等項；其中，封閉式小

學師資培育模式（K4）除因理念、現實均顯無回復之可能，且透過前揭「碩士階段師資

培育」等制度之實施，亦應可達成封閉培育模式所宣稱的優點，故本研究僅將其視為該

國之師培法制特色，而不將其納入建議之列。至於其餘各項，則歸併如下列建議：

1.建議於法律中明確將公立學校教師定位為公務員並建置初任教師實習制度：六國中，

與我國同屬歐陸法系的法、德、日、韓等國，均將其（公立中小學）教師依法明定為

公務員（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員或教育公務員），而可依其社會實際狀況（如師資

數量需求），或寬或嚴地設置所相對應的實習、檢定、進修等制度。例如，德國師資

生於第二次國家考試及格並向地方教育局申請分發教職後，初任教師必須接受資深教

師輔導及歷經一年半～三年之試用、考評合格後，方能取得正式的國家公務員身分

（G4）；日本師資生於通過教師甄試進入學校正式任教者，亦須依法歷經一年的附帶

條件試用，若為初任教師則並有接受初任者研習之義務（J1）；再如法國，中小學教

師於通過國家考試擔任第一年教職期間，係以實習公務員身分進行初任教師實習，並

於通過考評後方得於第 2 年成為正式公務員（F3 說明文字後段參照）。事實上，我國

公立學校教師適用之人事、薪資、退撫等法規，均類似、準用或比照一般公務人員，

故建議不妨在相關法律（如《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予以明確宣示，並進一步建置初

任教師實習之試用制度；至於私立學校教師部分，亦可透過法律訂定相關條款。

2.建議於教師法中明定分區辦理公立學校教師甄試之法源依據：日本的教師甄選（教員

採用試験）係以都道府縣為單位，並統一由其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甄選及分配調派；

而文部科學省為瞭解並改善辦理方式，每年均會對各都道府縣的教育委員會進行相關

指導措施（J4）；相對於我國現行法制將教師甄選授權學校自辦之作法，分區辦理的

方式將可大幅減少應試者的經濟（報名費、交通費）與身心負擔。事實上，目前多數

縣市已透過「由學校委託縣市主管機關」之方式，而有走向聯合辦理甄選的趨勢；據

此，為免辦理方式過於多樣分歧，建議於《教師法》中明定公立學校應以分區辦理為

原則（幅員遼闊縣市可依地理條件再分數區），並授權教育部得依法監督各縣市的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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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程序設定與實際辦理結果等事項（或授權教育部訂定教師甄選準則、再於準則中設

定縣市及學校之權限與職責），以藉此降低社會成本並增進行政效率。

3.建議以彙總規範之方式訂定授權法規以強化體系嚴整性：目前我國依據法律授權訂定

之法規命令，原則上係採取針對單一事項分別訂定法規的法制作業方式（亦有兩個以

上之相關授權事項訂定一項法規的少數情形），因其涉及層面極廣，故絕非短期內即有

變革之可能。然而，就此對照日本的《教育職員免許法》，其除於法律中直接以諸多附

表進行界定及規範外，針對法律中授權以文部科學省令訂定之事項，則以《教育職員

免許法施行規則》彙總規範（J5），如此法規訂定方式除可使一般民眾更容易掌握各該

法律（如師培法）之全貌外，行政機關於法規修訂之際，亦可避免因思慮不周或修訂

作業上之時間落差，而發生同一法律項下不同授權法規之內容競合。故本研究建議，

未來或可嘗試考慮以彙總規範之方式訂定授權法規，以就此強化其體系上的嚴整性。

（二）對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因係配合教育部施政需求所進行之研究計畫案，故雖廣泛地以臺灣及其他六

個國家的師資培育法令為比較標的，惟前後期程則僅有六個月；故在時間、人力、經費

等條件均不甚充足的前提下，欲對六個不同國家的師培法令一一進行理解與掌握，確有

捉襟見肘之窘況。此外，本研究雖透過焦點團體與個別專家諮詢等方式，以期較能深入

瞭解不同法系、語系與社會文化背景的六國師培法規內涵；惟不容諱言，本研究除具有

外國語文運用上之障礙（尤以法、德、韓文為甚）外，專家們除各該國語文的基本條件

外，亦不必然同時具備法律、教育等整合性之專長。故本研究建議，未來若欲執行相關

主題之研究計畫案，仍宜分別針對單一國家進行深入探究；例如，臺灣有關韓國的文獻

論述相對極少，未來即可優先就其師資培育、教師法制及其教育環境與整體社會脈絡進

行專題研究。當然，在時間、人力、經費均可適當支應的前提下，若可同時針對各國進

行整合性研究，其研究成果當更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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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1：法國 1989 年《教育發展導向法》（節錄）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www.iufm.education.fr/connaitre-iufm/presentation/loi-orientation-

1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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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2：法國 2005 年《學校前景計畫與發展導向法》（節錄首頁）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www.education.gouv.fr/bo/2005/18/MENX0400282L.htm；或http:// 

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25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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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3：法國《教育法典》（Code de l’Éducation）第 625-1 條
出處：最新收錄內容（2012/10/22檢索）可參照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Code. 

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7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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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4：法國 2009 年發布之《參加教師任用競試應具學歷資格行政命令》
出處：http://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2399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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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5：法國 2009 年發布之《國家級師資培育碩士學位文憑教育行政通則》
出處：http://www.enseignementsup-recherche.gouv.fr/pid20536/rubrique-bo.html?cid_bo= 

5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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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6：法國 2009 年發布之《碩士級師培生教育實習組織方式行政通報》
出處：

http://www.sauvonsluniversite.com/IMG/pdf/circ_remuneration_stages_m

as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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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7：法國 2010 年發布之《一般教師、圖書館資料人員及學校教育諮
詢顧問應具基本能力行政命令》（節錄首頁）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

22485632 &dateTexte=&categorieLien=id；或（PDF檔）

http://www.legifrance.gouv.

fr/jopdf/common/jo_pdf.jsp?numJO=0&dateJO=20100718&numTexte=6&

pageDebut=&page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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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德國巴伐利亞邦《師資培育法》（Bayerisches Lehrerbildungsgesetz,
BayLBG）（目錄版本） 

出處：http://www.gesetze-bayern.de/jportal/portal/page/bsbayprod.psml?printview=true&

doc.id=jlr-LehrBiGBY1995V9IVZ&st=lr&showdoccase=1&paramfromHL=true；另

完整版可參照 http://www.gesetze-bayern.de/jportal/portal/page/bsbayprod.psml?

showdoccase=1&doc.id=jlr-LehrBiGBY1995V9IVZ&doc.part=X&doc.origin=bs&st

=lr 

Dokumentansicht

Gesamtausgabe

Inhaltsübersicht

Erster Abschnitt

Allgemeines

Art. 1 Allgemeines

Art. 2 Lehrämter

Art. 3 Vorbildung und Ausbildung

Art. 4 Studium

Art. 5 Vorbereitungsdienst

Art. 6 Prüfungen

Art. 6a Akademische Grade

Art. 7 Befähigung für ein Lehramt

Zweiter Abschnitt

Studium

Art. 8 Lehramt an Grundschulen

Art. 9 Lehramt an Mittelschulen

Art. 10 Lehramt an Realschulen

Art. 11 Lehramt an Gymnasien

Art. 12 Lehramt an beruflichen Schulen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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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1：日本《教育職員免許法》（節錄首頁）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4/S24HO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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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2：日本《教育職員免許法施行規則》（節錄首頁）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9/S29F03501000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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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3：日本《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節錄首頁）
出處：全文可參照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4/S24HO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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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1：韓國《高等教育法》（節錄首頁）
出處：http://www.law.go.kr/lsInfoP.do?lsiSeq=124031#0000；另英文版（2009.1.30）可參

照 http://www.law.go.kr/engLsSc.do?menuId=0&subMenu=5&query=%EA%B3%A0

%EB%93%B1%EA%B5%90%EC%9C%A1%EB%B2%95#liBgcolo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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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2：韓國《初中等教育法》（節錄首頁）
出處：http://www.law.go.kr/lsSc.do?menuId=0&subMenu=1&query=%EC%B4%88%EC%

A4%91%EB%93%B1%EA%B5%90%EC%9C%A1%EB%B2%95#liBgcolor0；另英

文版（2008.3.21）可參照 http://www.law.go.kr/engLsSc.do?menuId=0&subMenu=5

&query=%EC%B4%88%EC%A4%91%EB%93%B1%EA%B5%90%EC%9C%A1%

EB%B2%95#liBgcolo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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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3：韓國《幼兒教育法》（節錄首頁）
出處：http://www.law.go.kr/lsSc.do?menuId=0&p1=&subMenu=1&nwYn=1&query=%EC

%9C%A0%EC%95%84%EA%B5%90%EC%9C%A1%EB%B2%95&x=35&y=17#li

Bgcolor0；另英文版（2008.2.29）可參照 http://www.law.go.kr/engLsSc.do?menuId=

0&subMenu=5&query=%EC%9C%A0%EC%95%84%EA%B5%90%EC%9C%A1%

EB%B2%95#liBgcolo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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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4：韓國《教育公務員法》（節錄首頁）
出處：http://www.law.go.kr/lsSc.do?menuId=0&p1=&subMenu=1&nwYn=1&query=%EA

%B5%90%EC%9C%A1%EA%B3%B5%EB%AC%B4%EC%9B%90%EB%B2%95

&x=16&y=11#liBgcolor0；另英文版（2008.3.14）可參照 http://www.law.go.kr/eng

LsSc.do?menuId=0&subMenu=5&query=%EA%B5%90%EC%9C%A1%EA%B3%

B5%EB%AC%B4%EC%9B%90%EB%B2%95#liBgcolor0 


